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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教練領導行為與訓練滿意度二者間的相關關係；進而探討教

練領導行為是否對訓練滿意度有預測力。以大專校院軟式網球甲組男、女選手為

研究對象。根據調查所蒐集之資料，經描述統計、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結果歸納如下： 

一、選手在知覺與喜好教練領導行為上，以團隊行為最高，而專制行為最低；性 

別、訓練天數及最高成就有顯著差異，其餘皆沒有顯著差異。 

二、選手對訓練滿意度，以教練專業能力最高，而場地與設施最低；性別及年齡

對訓練滿意度有顯著差異，其餘皆沒有顯著差異。 

三、教練領導行為與訓練滿意度二者間有明顯的相關關係。 

四、知覺教練領導行為中，以關懷及獎勵行為二個構面能有效的預測訓練滿意度 

    ；而喜好教練領導行為則無法有效預測訓練滿意度。 

關鍵詞：軟式網球、教練領導行為、訓練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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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oft tennis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training satisfaction. Another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rception、preferable of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training satisfaction. Also, the effects of perception and preferable of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s on prediction of training satisfaction was investigate by 

this study. Questions in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developed by researcher. Descriptive 

statistics、item analysis、factor analysis、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used to analyze this study.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everal conclusions were made in below: 

1. Regarding to the perceived and preferable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s on the 

players, the top one was team behavior, with authoritarian behavior being the 

lowest on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showed regarding to sex、 training 

frequency and most high achievement on the perceived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s. 

2. Regarding to the attitude toward training satisfaction of the college soft tennis 

players, the top one was coach’s professional ability with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being the lowest on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showed regarding to sex and 

age on training satisfaction,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showed regarding  

to players’ positions、participation time and training frequency. 

3. Regarding to players, also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mong perception、 

preferable of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training satisfaction. 

4. In perceived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caring style and rewarding style of 

leadership behaviors could be used to predict training satisfaction among players. 

Players preferred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could not effectively predict training  

satisfaction. 

   Key words: Soft Tennis、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s、train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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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教 練 在 運 動 團 隊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除 了 要 指 導 及 增 強 選

手 的 技 術 與 體 能 外 ， 還 必 須 注 意 到 與 選 手 之 間 的 互 動 與 默 契

的 搭 配 ， 這 種 互 動 的 關 係 會 影 響 到 選 手 的 訓 練 滿 足 感 與 參 與

的 動 機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H a g g e r t y  &  B a x t e r , 1 9 8 9 )， 因 為 在 整 個 運

動 的 情 境 中 ， 尤 其 是 團 隊 性 的 運 動 項 目 ， 教 練 如 何 透 過 領 導

行 為 來 維 繫 與 選 手 間 的 感 情 及 互 動 ， 並 能 滿 足 選 手 在 訓 練 上

的 需 求 ， 且 能 同 時 減 少 團 隊 成 員 間 的 衝 突 ， 因 此 ， 瞭 解 教 練

在 面 對 不 同 的 選 手 及 各 種 不 同 運 動 情 境 下 的 實 際 領 導 行 為 ，

對 於 提 昇 團 隊 的 運 動 成 績 、 教 練 領 導 效 能 、 以 及 增 進 教 練 與

選 手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所 以 了 解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選 手 的 影 響

應 具 有 實 質 上 的 幫 助 。  

運 動 團 隊 的 領 導 者 在 比 賽 場 中 一 般 而 言 皆 是 以 教 練 為 主  

， 因 此 ， 置 身 於 運 動 競 技 資 訊 高 度 化 的 今 日 ， 教 練 除 了 要 具

備 有 現 代 化 的 訓 練 方 法 及 專 業 知 識 外 ， 在 面 對 團 隊 內 各 種 狀

況 發 生 時 ， 必 須 要 了 解 本 身 之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成 員 可 能 產 生

之 影 響 。 教 練 在 運 動 團 隊 中 一 直 有 著 多 重 的 角 色 ， 而 教 練 的

行 為 會 因 選 手 的 差 異 ， 情 境 的 變 化 ， 扮 演 角 色 的 差 異 、 個 人

特 質 的 不 同 等 ， 而 有 不 同 的 領 導 行 為 表 現 ， 所 以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一 直 是 許 多 國 內 外 學 者 所 極 欲 探 究 的 課 題 ， 因 為 要 使

運 動 選 手 能 在 成 績 有 所 突 破 ， 除 了 訓 練 方 法 與 科 技 的 研 發 、

運 用 外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更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關 鍵 （ 鄭 志 富 ，  

1 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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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外 學 者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研 究 課 題 多 有 研 究 ， 而 在

整 體 訓 練 滿 意 度 、 個 人 性 及 開 放 性 運 動 項 目 研 究 ， 經 由 文 獻

之 整 理 後 發 現 則 較 缺 乏 ， 然 軟 式 網 球 則 是 屬 於 個 人 性 及 開 放

性 運 動 項 目 ， 同 時 針 對 選 手 在 訓 練 滿 意 度 的 研 究 上 較 缺 乏 ，

因 此 ， 有 其 探 討 之 重 要 性 ， 國 內 目 前 選 手 大 多 分 布 在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中 ， 選 手 從 小 至 大 的 訓 練 經 歷 不 同 的 學 習 環 境 ， 選 手

是 否 會 因 心 態 、 環 境 及 不 同 教 練 領 導 風 格 而 有 所 影 響 ？ 同 時

在 訓 練 滿 意 度 上 是 否 會 影 響 選 手 繼 續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  

顯 然 ， 當 一 位 教 練 必 須 要 負 起 選 手 訓 練 成 敗 與 運 動 成 績

的 表 現 ， 由 於 運 動 成 績 的 受 重 視 ， 運 動 教 練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將

更 加 受 到 矚 目（ 楊 志 顯， 1 9 9 8）。教 練 必 須 配 合 當 下 的 訓 練 環

境 ， 找 出 最 理 想 、 最 合 適 的 模 式 讓 選 手 接 受 。 在 運 動 的 國 度

裡 ， 選 手 對 教 練 在 整 體 訓 練 上 之 滿 意 度 情 形 ， 會 深 繫 著 選 手

是 否 會 繼 續 參 與 訓 練 ， 因 此 ， 本 研 究 想 透 過 大 專 甲 組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知 覺 與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深 入 探 討 是 否 能 預 測 訓

練 滿 意 度 ， 瞭 解 現 況 並 且 提 出 改 善 之 建 言 ， 以 提 供 國 內 各 級

教 練 、 指 導 人 員 在 訓 練 與 教 學 之 參 考 ， 此 為 本 研 究 之 主 要 動

機 。  

 

第二節   研 究 目 的  

依 上 述 研 究 動 機 的 陳 述 ， 其 具 體 之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探 討 大 專 甲 組 選 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  

二 、 探 討 大 專 甲 組 選 手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  

三 、 探 討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彼 此 間 之 相 關 分 析 。  

四 、 探 討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否 能 有 效 預 測 訓 練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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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節   研究問題  

根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 所 提 出 研 究 之 待 答 問 題 如 下 ：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甲 組 選 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情 形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甲 組 選 手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三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彼 此 間 之 關 係 為 何 ？   

四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否 能 有 效 預 測 訓 練 滿 意 度 ？  

 

第四節 研究假設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 本 研 究 提 出 以 下 假 設 ：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甲 組 選 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甲 組 選 手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彼 此 間 有 明 顯 相 關 關 係 。  

四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對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軟 式 網 球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及 選 手 訓 練 滿 意 度 為

主 要 探 討 內 容 。 透 過 問 卷 之 調 查 ， 以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大

專 校 院 甲 組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在 程 度 上 的 差 異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大 專 校 院 甲 組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在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關 係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選 手 整 體 訓 練 滿 意 度 的 預 測 力 。  

二 、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係 以 問 卷 調 查 之 方 式 進 行 ， 由 於 問 卷 屬 於 自 陳 量  

表 ， 研 究 者 無 法 控 制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 僅 能 假 設 所 有 選 手 均 能  

依 照 自 己 的 情 況 真 實 填 答 ； 而 在 實 施 測 驗 時 ， 除 於 預 試 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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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研 究 者 親 自 說 明 施 測 外 ， 其 餘 部 份 均 委 託 各 隊 教 練 或 隊 長  

進 行 施 測 ， 因 此 可 能 會 產 生 不 瞭 解 填 答 或 不 解 題 意 等 情 況 ，  

以 至 於 造 成 填 答 問 卷 有 所 差 。  

 

第六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指 教 練 成 為 團 隊 領 導 者 ， 在 指 導 與 訓 練 選 手 時 的 表 現 行  

為 ， 團 隊 目 標 的 決 策 ， 以 及 對 選 手 的 關 懷 和 獎 賞 ； 或 係 指 運  

動 教 練 以 其 天 賦 的 特 質 或 傾 向 ， 指 導 並 影 響 整 個 運 動 代 表 隊  

綜 合 表 現 之 行 為 （ 鄭 志 富 ， 1 9 9 5）。  

（ 一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t r a i n i n g  a n d  i n s t r u t i o n  b e h a v i o r）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主 要 在 透 過 大 量 持 續 的 訓 練 ， 以 改 善 運  

      動 員 的 成 成 績，並 教 導 選 手 之 間 的 技 術、技 巧 及 戰 術 ， 

澄 清 選 手 之 之 間 的 關 係；協 調 選 手 的 活 動（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9 3）。  

（ 二 ） 民 主 行 為 （ d e m o c r a t i c  b e h a v i o r）  

      教 練 能 允 許 選 手 參 與 有 關 團 隊 訓 練 的 訓 練 目 標 及 計 劃  

、 練 習 方 方 法 、 比 賽 戰 術 與 戰 略 等 決 策 的 行 為  

（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3）。  

（ 三 ） 專 制 行 為 （ a u t o c r a t i c  b e h a v i o r）  

      教 練 強 調 做 決 定 時 的 獨 立 性 和 個 人 權 威 ， 即 表 示 教 練  

疏 離 選 手 相 處 時 ， 致 勝 其 權 威 的 程 度 （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3）。  

（ 四 ） 關 懷 行 為 （ s o c i a l  s u p p o r t  b e h a v i o r）  

      教 練 關 心 選 手 個 人 福 利 、 正 面 的 團 隊 氣 氛 及 選 手 之 間  

      溫 暖 的 人 際 關 係 行 為 （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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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獎 勵 行 為 （ p o s i t i v e  f e e d b a c k）  

      教 練 認 同 選 手 的 良 好 成 績 表 現 後 ， 提 供 增 強 對 良 好 的  

成 績 表 現 給 於 酬 償 的 行 為 （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3）。  

（ 六 ） 團 隊 行 為 （ t e a m  b e h a v i o r）  

團 隊 行 為 係 指 教 練 為 使 團 隊 工 作 順 利 完 成 ， 促 使 每 一  

成 員 彼 此 須 其 他 成 員 的 支 持 與 資 源 （ 黃 金 柱 ， 1 9 9 0）。  

二 、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指 選 手 知 覺 到 實 際 所 感 受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陳 玉 娟 ，  

1 9 9 5；； 楊 純 碧 ， 1 9 9 8）。 本 研 究 指 選 手 實 際 心 理 所 感 受 到 的  

刺 激 反 應 ， 而 此 刺 激 反 應 是 心 理 感 官 所 感 受 到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三 、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指 選 手 個 人 喜 好 與 愛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陳 玉 娟， 1 9 9 5； 

楊 純 碧， 1 9 9 8）。本 研 究 指 個 人 內 心 所 表 達 出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四 、 選 手 訓 練 滿 意 度  

指 選 手 在 參 與 運 動 訓 練 中 ， 對 於 運 動 相 關 的 組 織 、 訓 練  

過 程 及 結 果 ， 經 過 一 連 串 審 慎 的 評 估 後 ， 所 獲 得 正 向 知 覺 或  

感 受，指 正 向  知 覺 或 感 受，原 於 個 人 意 識 或 潛 意 識 需 求 之 滿  

足 （ 鐘 瓊 珠 ， 1 9 9 8； R i e m e r＆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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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之 主 要 在 探 討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訓 練 滿 意 度 有 關

之 理 論 分 析 及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全 章 共 分 為 三 節 ： 第 一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 第 二 節 選 手 滿 意 度 之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 第 三 節 總 結 。  

 

第一節   教練領導行為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理 論  

運 動 中 有 關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很 多 都 是 以 情 境 論 的 觀

點 為 主 ， 在 情 境 方 面 的 研 究 都 是 在 探 討 教 練 、 選 手 與 情 境 三

者 之 間 交 互 作 用 的 關 係 ，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大 致 可 分 為  

： 1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2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 3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模 式 等

三 大 類 ， 如 表 2 - 1。 其 中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為 領 導 行 為 研 究 領 域 之

主 流 ， 其 涵 蓋 之 變 項 相 當 廣 泛 ， 包 括 前 因 變 項 （ 情 境 特 質 、

領 導 者 特 質 、 團 隊 成 員 特 質 ）、 領 導 行 為（ 被 要 求 的 行 為 、 實

際 的 行 為、被 喜 歡 的 行 為 ）和 結 果 變 項（ 成 績 表 現、滿 意 度 ），

三 者 之 間 的 交 互 作 用 ， 互 為 影 響 。  

 

 

 

 

 

 

 

 



 7

表 2 - 1  三 種 運 動 情 境 領 導 模 式 之 比 較  

作 者 及 年 代 理 論 及 研 究 工 具  研   究   焦   點  

C h e l l a d u r a i  

e t  a l .  

（ 1 9 7 8）  

多 元 化 領 導 模 式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 L S S）  

※列 出 影 響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因 素 ， 賦 予 各 因 素 相 同 之

重 要 性 。  

※依 領 導 模 式 包 含 之 各 元 素  

， 探 討 選 手 之 覺 得 、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自

我 知 覺 的 領 導 行 為 三 者 的

關 係 。  

S m i t h  &  

S m o l l（ 1 9 7 8） 

領 導 調 解 模 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評 鑑 系 統

（ C A B S）  

※評 估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其 選  

手 之 間 交 互 行 為 相 關 性 。

※訓 練 教 練 改 變 其 行 為 ， 在  

評 估 這 些 改 變 對 選 手 有 實

質 之 功 效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H a g g e r t y

（ 1 9 7 8）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模 式

※教 練 決 策 的 規 範 模 式 。  

※在 不 同 情 境 下 ，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的 程 度 ， 以 及 教 練 允

許 選 手 與 決 策 的 程 度 。  

資 料 來 源 ： 陳 玉 娟 （ 1 9 9 5） 台 灣 區 游 泳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成 績 表 現 及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P 1 1  

（ 一 ）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的 主 要 概 念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的 主 要 概 念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所 探 討 的 是 選 手 與 教 練 之 間 的 心 理 問 題  

  ， 因 為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和 領 導 方 式 ， 對 一 個 運 動 團 隊 好 壞  

有 著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  B i r d , 1 9 7 7 ;  We i s s  &  F r i e d r i c h s , 1 9 8 6；  

We s t e r  &  We i s s , 1 9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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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領 導 模 式 是 由 C h e l l a d u r a i＆ C a r r o n（ 1 9 7 8） 所 提  

  出，該 模 式 綜 合 了 F i e l d l e r（ 1 9 6 7）的 權 變 領 導 效 能 模 式 ( t h e  

c o n t i n g e n c y  m o d e l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H o u s e  

（ 1 9 7 1）的 路 徑 － 目 標 理 論、 ( t h e  p a t h - g o a l  t h e o r y )、O s b o r n  

＆ H u n t（ 1 9 7 5） 的 適 應 反 應 理 論 ( t h e  a d a p t - r e a c t i v e  t h e o r y )  

、 Yu k l（ 1 9 8 1） 的 領 導 差 別 模 式 ( t h e  d i s c r e o a n c y  m o d e l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等 理 論 而 成 （ 鄭 志 富 ， 1 9 9 5）。  

      C h e l l a d u r a i視 上 述 理 論 的 變 項 （ 情 境 、 領 導 者 特 質 、  

個 人 特 質 、 領 導 者 行 為 、 成 員 滿 意 、 成 績 表 現 ） 為 領 導 效  

能 情 境 中 極 為 重 要 的 因 素 ， 而 發 展 出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t h e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  m o d e l  o f  l e a d e r s h i p )。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3） 更 進 一 步 修 正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該  

理 論 架 構 圖 2 - 1以 前 因 變 項 ( a n t e c e d e n t s )、 領 導 者 行 為  

（ l e a d e r  b e h a v i o r） 和 結 果 變 項 （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三 部 份 構  

成 。 敍 述 如 下 ：  

  前 因 變 項              領 導 者 行 為           結 果 變 項  

 

 

 

 

 

 

圖 2 - 1  多 元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圖  

資 料 來 源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p . ( 1 9 9 3 ) . H a n d b o o k  o f  r e s e a r c h  o n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Yo r k ,  N Y: M 1 a c i l l a n , P 6 4 8  

 

1.情 境 特 質  4.被 要 求 行 為

2.領 導 者 特 質  

3.團 隊 成 員 特 質  6.被 喜 歡 的 行 為

7.成 績 表 現

滿 意 度  5.實 際 的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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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前 因 變 項 ( a n t e c e d e n t s )  

  此 模 式 中 ， 前 因 變 項 包 括 三 種 特 質 ， 即 情 境 特 質 、 領 導  

特 質 和 團 隊 成 員 特 質 等 三 種 。 而 這 些 前 因 變 項 的 交 互 作  

用 將 影 響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7 8、 1 9 9 0、  

1 9 9 3 )。  

2 .  領 導 者 行 為 ( l e a d e r  b e h a v i o r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7 8 )  的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理 論 認 為 前 因 變 項  

的 交 互 作 用 ， 將 使 運 動 教 練 在 領 導 的 過 程 中 ， 產 生 下 列  

三 種 行 為 ： ( 1 )被 要 求 的 行 為 ( 2 )實 際 的 行 為 ( 3 )被 喜 歡 的  

行 為 等 三 種 ， 領 導 者 會 受 組 織 和 環 境 等 情 境 特 質 的 影  

響 ， 而 產 生 自 我 認 定 應 有 之 領 導 行 為 ， 受 領 導 者 個 人 人  

格 特 質、價 值 觀、經 驗、能 力 等 影 響 所 展 現 出 來 的 行 為 ， 

同 時 受 他 人 的 影 響 (知 覺 選 手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而  

表 現 其 真 正 的 行 為 。 同 樣 的 ， 不 同 層 級 選 手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亦 會 影 響 教 練 的 實 際 行 為 。 領 導 者 受 團 隊 成  

員 個 體 差 異 、 成 就 需 求 、 關 懷 需 求 等 因 素 的 影 響 ， 而 表  

現 出 來 被 成 員 所 喜 歡 的 行 為 ， 這 些 行 為 能 夠 幫 助 領 導 者  

瞭 解 成 員 所 能 接 受 和 適 應 的 領 導 型 態 。  

3 .  結 果 變 項 (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  

  上 述 前 因 變 項 和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等 因 素 的 交 互 作 用 ， 會 影  

響 結 果 變 項 一 成 員 的 成 績 表 現 （ p e r f o r m a n c e） 和 滿 意 度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0）。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和  

教 練 的 實 際 行 為 及 被 喜 歡 的 行 為 ( p r e f e r r e d  b e h a v i o r )有  

關 (鄭 敏 雄 ， 1 9 9 2；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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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 t h e  m e d i a t i o n a l）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是 由 S m i t h  &  S m o l l（ 1 9 7 8） 所 提 出 的 ，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即 是 要 藉 由 對 教 練 行 為 的 觀 察 ， 瞭 解 教 練 與  

選 手 間 彼 此 相 互 知 覺 的 程 度 ， 配 合 一 連 串 實 際 的 記 錄 ， 讓  

整 個 團 隊 互 動 的 過 程 得 到 可 供 解 釋 的 依 據 。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是 由 下 列 三 個 因 素 所 構 成：即「 教 練 行 為 」( c o a c h  b e h a v i o r s )  

、「 選 手 的 知 覺 和 回 想 」（ a t h l e t e  p e r c e p t i o n  a n d  r e c a l l）  

與 選 手 們 評 價 的 反 應 （ a t h l e t e s  e v a l u a t i o n  r e a c t i o n s）。 而  

這 三 個 因 素 又 受 到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個 別 差 異 變 項 （ c o a c h  

a n d a t h l e t e  i n d i v i d u a l  d i f f e r e n c e  v a r i a b l e s）、 教 練 知 覺 選 手  

想 法 （ c o a c h ’ s  p e r c e p t i o n  o f  a t h l e t e ’ s  a t t i t u d e s） 以 及 情 境  

因 素（ s i t u a t i o n a l  f a c t o r s）等 三 個 變 項 的 影 響 其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的 基 本 架 構 如 圖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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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  領 導 調 節 模 式 基 本 架 構 圖  

資 料 來 源 ： 鄭 志 富（ 1 9 9 5）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分 析 。 P 8 1  

  

教 練 個 別 差 異 變 項  

＊  訓 練 目 標 /動 機  

＊  行 為 意 向  

＊  工 具  

＊  知 覺 的 訓 練 規 範 和 角  

色 概 念  

＊  推 論 選 手 動 機  

選 手 個 別 差 異 變 項  

＊  年 齡  

＊  性 別  

＊  知 覺 的 訓 練 規 範  

＊  特 殊 的 運 動 成 就 動 機  

＊  競 爭 的 特 質 焦 慮  

＊  一 般 的 自 尊  

教 練 行 為  
選 手 的 知

覺 與 回 憶

選 手 的 評

價 與 反 應

情 境 因 素  

＊  該 運 動 項 目 本 質  

＊  競 爭 差 異  

＊  練 習 與 比 賽  

＊  先 前 的 成 功 /失 敗  

＊  現 在 比 賽 /練 習 的 表 現

教 練 知 覺  

選 手 的 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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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教 練 決 策 規 範 模 式 此 模 式  

由 C h e l l a d u r a i  &  H a g g e r t y（ 1 9 7 8） 研 究 提 出 ： 教 練 在  

做 任 何 的 決 策 對 團 隊 都 會 造 成 某 些 程 度 上 的 影 響 ， 因 此 領  

導 者 在 進 行 決 策 前 ， 必 須 針 對 可 能 造 成 影 響 的 種 種 因 素 ，  

來 考 慮 決 策 制 定 的 過 程 ， 所 以 在 這 過 程 中 教 練 能 適 時 的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 這 樣 在 雙 重 決 定 後 ， 便 可 提 昇 決 策 品 質 。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相 關 的 實 證 研 究  

（ 一 ） 國 外 相 關 研 究  

C h e l l a d u r a i  &  S a l e h（ 1 9 7 8） 針 對 大 學 體 育 系 學 生 的  

研 究 發 現 ， 男 性 學 生 較 喜 歡 專 制 與 關 懷 領 導 行 為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C a r r o n（ 1 9 8 1） 針 對 青 年 與 青 少 年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認 知 結 構 高 的 選 手 喜 歡 教 練 較 高 的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較 低 的 專 制 行 為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C a r r o n（ 1 9 8 3） 針 對 高 中 與 大 學 籃 球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選 手 喜 歡 教 練 之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與 關 懷 行  

為 ， 但 隨 著 年 級 而 逐 年 增 加 。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8 4） 針 對 大 學 田 徑 、 籃 球 與 摔 角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選 手 知 覺 的 和 喜 歡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間 之 差 距， 

  會 影 響 選 手 對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表 現 與 整 體 滿 意 度 。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3） 研 究 發 現 ， 決 策 的 制 定 包 含 兩 種  

過 程 ， 分 別 為 ： 選 擇 最 佳 決 策 的 知 覺 過 程 （ c o g n i t i v e  

p r o c e s s）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制 定 的 社 交 過 程 （ s o c i a l  p r o c e s s）。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教 練 會 鼓 勵 團 隊 成 員 參 與 決 策 ， 此 所 期 望 的  

目 的 在 於 ：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並 且 提 升 決 策 品 質 。  

      G o r d o n（ 1 9 8 6） 針 對 大 學 足 球 研 究 發 現 ，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正 面 回 饋 行 為、訓 練 與 教 學 行 為 與 教 練 的 效 能 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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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a r l a n d  &  B a r r y（ 1 9 8 8） 針 對 美 式 足 球 選 手 的 研 究 指  

  出：能 力 較 好 的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知 覺 較 少 專 制 行 為 。     

    K e e h n e r（ 1 9 8 8）針 對 美 國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的 研 究 指  

  出 ： 每 週 至 少 參 加 三 次 三 十 分 鐘 運 動 的 會 員 知 覺 的 教 練 訓  

  練 與 指 導 、 民 主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和 獎 勵 領 導 行 為 皆 高 於 參  

加 低 於 三 次 的 會 員 ， 其 中 獎 勵 領 導 行 為 有 顯 著 差 異 。  

M c m i l l i n（ 1 9 9 0） 針 對 大 學 足 球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之 領 袖 行 為 有 顯 著 關 係 ，  

且 訓 練 與 教 學 行 為 與 民 主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滿 意 度 。  

P o s n e r（ 1 9 9 9） 針 對 N C A A不 同 組 別 之 游 泳 、 田 徑 等 個  

人 項 目 及 足 球 籃 球 團 體 項 目 之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團 體 項 目  

較 個 人 項 目 容 易 受 到 目 標 導 向 環 境 及 相 關 知 識 領 導 行 為 的  

激 勵 。  

S c h l i e s m a n（ 1 9 8 7） 針 對 大 學 田 徑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選 手 所 知 覺 教 練 的 民 主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呈 正 相 關  

， 並 較 其 他 領 導 行 為 更 具 有 預 測 力 。  

      We i s s  &  F r i e d r i c h s（ 1 9 8 6） 的 研 究 提 出 ： 教 練 若 是 著  

重 於 社 會 支 持 的 領 導 行 為 則 會 減 少 比 賽 獲 勝 的 機 會 ， 而 教  

練 「 民 主 的 行 為 」 能 增 加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  

We s t r e  &  We i s s ( 1 9 9 1 )的 研 究 發 現 ， 教 練 的 「 獎 勵 及 讚  

賞 行 為 」 之 所 以 會 影 響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 主 要 是 鼓 勵 行 為 會  

增 強 選 手 的 表 現，而 積 極 回 饋 選 手 的 良 好 表 現，不  僅 會 創  

造 一 個 正 面 的 團 隊 氣 氛 ， 也 會 增 強 圖 隊 成 功 目 標 的 形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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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國 內 相 關 研 究  

吳 國 銑 （ 2 0 0 0） 針 對 大 專 運 動 會 田 徑 及 桌 球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選 手 會 因 背 景 變 項 的 不 同 ， 而 影 響 其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因 此 ， 教 練 應 視 選 手 背 景 變 項 的 差 異 性 ， 調 整  

適 當 的 領 導 行 為 。  

馬 君 萍 、 王 耀 聰 （ 2 0 0 3） 針 對 全 國 女 子 壘 球 甲 組 秋 季  

錦 標 賽 之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知 覺 訓 練 與 教 學 行 為 、 訓 練 時  

間 、 知 覺 自 我 取 向 氣 候 和 工 作 取 向 氣 候 可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陳 其 昌（ 1 9 9 3）針 對 高 中 與 大 專 男 子 排 球 的 研 究 發 現 ， 

大 學 和 體 育 科 系 組 輸 贏 球 隊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且 教 練 會 隨 著 選 手 成 熟 度 增 加 ， 逐 漸 減 少 任 務 及 關 係  

層 面 的 領 導 行 為 。  

黃 金 柱 （ 1 9 9 0） 針 對 左 營 訓 練 中 心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大 專 選 手 比 高 中 和 國 中 選 手 更 喜 好 教 練 強 調 訓 練 和 指 導 行  

為 及 民 主 行 為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且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對 教  

練 滿 意 度 有 相 關 。  

莊 豔 惠 （ 1 9 9 7） 針 對 大 學 團 隊 運 動 項 目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選 手 喜 好 的 與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五 個 向 度 均 有 差 異  

存 在 。  

涂 志 賢 （ 2 0 0 0） 針 對 我 國 三 所 體 育 學 院 之 運 動 代 表 隊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訓 練 年 資 、 運 動 項 目 類 別 的 選 手 知  

覺 的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風 格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運 動 教  

練 不 同 領 導 風 格 對 選 手 運 動 成 績 表 現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有 不 同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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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世 堤 （ 1 9 9 9） 以 大 專 田 徑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的 研 究 發  

現 ： 在 不 同 訓 練 天 數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呈 顯 著 差 異 。  

賴 世 堤（ 2 0 0 1）針 對 國 高 中 (職 )籃 球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選 手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知 覺 或 偏 好 程 度 、 性 別 、 年 齡 、 組  

別 、 訓 練 年 數 、 練 習 天 數 和 最 高 成 就 等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  

蔡 崇 濱 （ 2 0 0 0） 針 對 成 功 大 學 運 動 代 表 隊 及 運 動 社 團  

之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訓 練 年 數 越 少 的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民 主  

行 為 和 關 懷 行 為 較 多 ， 男 選 手 較 喜 歡 教 練 強 調 訓 練 和 指 導  

行 為 及 專 制 行 為 ； 女 選 手 較 喜 歡 教 練 強 調 關 懷 行 為 和 獎 勵  

行 為 。  

蕭 嘉 惠 、 黃 明 玉 （ 1 9 9 8） 針 對 大 專 運 動 選 手 的 研 究 指  

出 ： 選 手 所 知 覺 與 偏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選 手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本 節 小 結 ：  

由 以 上 文 獻 探 討 提 示 許 多 選 手 希 望 教 練 能 採 用 民 主 的 方  

式 讓 選 手 參 與 球 隊 的 事 務 ， 選 手 較 不 期 待 教 練 一 昧 的 強 調 自  

己 的 權 威 性 ， 在 選 手 的 知 覺 與 喜 好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一 致 性  

與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有 正 面 的 關 係 ， 當 選 手 知 覺 體 會 教 練 能 多 關  

心 、 鼓 勵 選 手 ， 並 給 予 有 關 訓 練 及 教 學 方 面 、 在 動 作 及 技 術  

上 的 指 導 ， 且 不 斷 的 改 進 、 以 便 增 強 選 手 運 動 表 現 ， 則 選 手  

願 意 共 同 努 力 合 作 ， 以 達 成 團 隊 的 目 標 。  

 

第二節   選手滿意度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 、 選 手 滿 意 度 之 理 論  

選 手 滿 意 度 乃 為 工 作 滿 意 度 之 延 伸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R i e m e r（ 1 9 9 7） 綜 合 工 作 滿 意 度 的 相 關 定 義 ， 將 選 手 滿 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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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 h l e t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定 義 為 ：「 選 手 對 其 運 動 經 驗 相 關 的  

組 織 、 過 程 及 結 果 經 過 一 連 串 複 雜 的 評 估 後 ， 所 產 生 的 正 向  

知 覺 或 感 受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訓 練 滿 意 度 是 較 偏 重 探 討 選 手 對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之 滿 意 度 情 形 。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選 手 滿 意 度 是 指 選 手 對 個 人 、 團 體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訓 練 滿 意 程 度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S a l e h於 1 9 7 8年 的  

一 項 研 究 中 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五 個 向 度 對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及 運 動 目 標 的 完 成 會 有 所 影 響 。 此 五 個 向 度 分 別 為 ： 1 .訓 練  

與 指 導 ； 2 .民 主 行 為 ； 3 .專 制 行 為 ； 4 .關 懷 行 為 ； 5 .獎 勵 行 為  

(莊 艷 惠，1 9 9 7；鄭 志 富、蕭 嘉 惠、牟 鍾 福，1 9 9 7 )；盧 俊 宏（ 1 9 9 4） 

發 現，影 響 選 手 滿 意 度 的 因 素 分「 外 在 因 素 」與「 內 在 因 素 」； 

外 在 因 素 包 含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升 學 、 課 業 、 成 績 表 現 、 獎  

金 等 ； 以 及 看 不 到 的 他 人 讚 賞 、 名 氣 和 身 分 地 位 ， 而 內 在 因  

素 包 含 ： 成 就 感 、 選 手 本 身 、 責 任 與 前 途 發 展 等 ； 對 選 手 而  

言 在 訓 練 過 程 中 多 少 有 一 股 強 烈 的 激 勵 因 素 ， 讓 他 在 持 續 訓  

練 過 程 中 能 得 到 滿 足 的 回 饋 。 因 為 ， 選 手 在 訓 練 過 程 中 的 滿  

意 度 高 低 會 影 響 他 是 否 繼 續 參 與 訓 練 的 意 願 。  

二 、 選 手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的 實 證 研 究  

（ 一 ） 國 外 相 關 研 究  

C h e l l a d u a i（ 1 9 7 8） 針 對 大 學 男 子 田 徑 、 籃 球 與 摔 角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選 手 喜 歡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實 際 表  

現 的 一 致 性 低 時 ， 選 手 滿 意 度 愈 低 。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8 4） 研 究 發 現 ， 訓 練 指 導 與 正 向 回 饋  

是 領 導 行 為 影 響 選 手 滿 意 度 共 同 的 向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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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8 4） 對 於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的 觀 點 ， 選 手  

知 覺 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差 距 越 小 ，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與 成  

績 表 現 較 佳 ， 也 許 身 為 教 練 可 以 適 時 的 做 調 整 。  

C h e l l a d u r a i、 I m a m u r a、Ya m a g u c h i、O i n u m a  &  M i y a u c h i  

（ 1 9 8 8） 針 對 高 中 及 大 專 男 子 籃 球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日 本  

與 加 拿 大 選 手 在 喜 好 與 知 覺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之 間 有 差 異 ，  

加 拿 大 選 手 比 日 本 選 手 較 滿 意 。  

C h e l l a d u r a i  e t  a l . ,（ 1 9 8 8）研 究 發 現，加 拿 大 選 手 喜 歡  

的 與 知 覺 的 領 導 行 為 和 個 人 成 績 的 滿 意 度 均 高 於 日 本 選 手  

， 兩 組 資 料 顯 示 選 手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分 數 越 高 （ 專 制  

行 為 除 外 ） 者 ， 滿 意 度 愈 高 。  

      D w y e r  &  F i s c h e r（ 1 9 9 0） 研 究 發 現 ， 角 力 選 手 較 滿 意  

於 教 練 的 正 向 回 饋 ， 較 多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較 不 滿 意 教 練  

的 專 制 行 為 。  

H o r n e  &  C a r r o n（ 1 9 8 5） 針 對 大 學 排 球 、 籃 球 、 田 徑 、 

游 泳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教 練 表 現 出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正 面  

回 饋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與 選 手 之 一 致 性 愈 高 時 ， 選 手 滿 意 度  

愈 高 。  

We i s s  &  F r i e d r i c h s（ 1 9 8 6） 針 對 高 中 及 大 專 男 子 籃 球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可 有 效 預 測 團 體 表 現 ， 選  

手 對 年 輕 的 教 練 較 滿 意 ， 教 練 有 較 好 的 表 現 紀 錄 ， 選 手 較  

滿 意 ， 教 練 的 關 懷 行 為 與 球 隊 勝 負 率 呈 負 相 關 。  

    K a n g（ 1 9 9 7） 研 究 發 現 ， 對 於 選 手 滿 意 度 的 運 動 項 目  

  來 說 ， 她 或 他 必 須 有 適 當 的 動 機 去 參 與 運 動 ， 而 參 與 運 動  

  的 理 由 很 多 ， 如 表 2 - 2選 手 參 與 動 機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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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選 手 參 與 動 機 原 因  

接 受 獎 學 金  

成 為 他 人 的 朋 友  

為 了 樂 趣  

分 享 運 動 中 的 好 處  

接 受 認 同  

學 習 新 事 物  

與 團 隊 成 員 一 起 旅 行  

成 為 有 名 的 選 手  

資 料 來 源 ： K a n g ,  S .  J .  ( 1 9 9 7 ) .  T h e  S t a t i s t i c s  f o r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S p o r t s ,  t h e  2 1  c e n t u r y  d u c a t i o n  

p r e s s .  S e o u l , p 3 7 8 - 4 1 1 .  

    P a r k（ 1 9 9 8） 針 對 田 徑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選 手 不 滿 意  

  於 財 務 支 援 和 訓 練 設 備 ， 大 部 分 的 選 手 均 滿 意 於 重 量 訓 練  

  器 材 ， 設 於 田 徑 訓 練 器 材 ， 此 外 ， 男 性 選 手 比 女 性 選 手 更  

  滿 意 於 其 訓 練 器 材 教 練 的 能 力 和 訓 練 方 式 。 徑 賽 選 手 多 滿  

  意 訓 練 器 材 和 設 備 更 甚 於 滿 意 教 練 的 能 力 ， 最 後 徑 賽 的 選  

  手 比 起 擲 部 和 跳 部 更 滿 意 其 訓 練 器 材 。  

R i e m e r（ 1 9 9 5） 提 出 ， 以 六 個 因 素 來 決 定 選 手 滿 意 度  

 的 層 級 ： 訓 練 器 材 、 設 備 、 財 務 支 援 、 教 練 的 技 術 能 力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以 及 教 練 的 訓 練 方 法 。  

S n y d e r  &  B a b e r（ 1 9 7 9） 的 研 究 發 現 ， 選 手 和 非 運  

動 員 的 生 活 滿 意 度 ， 從 研 究 中 發 現 選 手 比 非 選 手 更 滿 意 於  

他 們 的 建 康 和 身 體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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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h l i e s m a n（ 1 9 8 7）研 究 發 現，選 手 所 知 覺 教 練 的 民 主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呈 正 相 關 ， 並 較 其 他 領 導 行 為  

更 具 預 測 力 。  

W h i t a l l  &  O r l i c k（ 1 9 7 9） 從 選 手 滿 意 度 研 究 發 現 ，  

影 響 選 手 滿 意 度 的 六 個 向 度 包 括 ： 運 動 或 比 賽 、 練 習 、 教  

練 、 隊 友 、 對 抗 和 個 人 能 力 。  

Wo o d（ 1 9 8 1） 研 究 發 現 ， 教 練 必 須 清 楚 的 瞭 解 ， 運 動  

員 參 與 運 動 的 原 因 ， 以 便 激 勵 他 們 。 而 他 們 必 須 提 供 機 會  

透 過 獎 勵 和 多 種 報 酬 來 提 高 運 動 滿 意 度 。  

      We i s s  &  F r i e d r i c h（ 1 9 8 6） 研 究 發 現 ， 以 團 隊 為 分 析  

單 位 時 ， 知 覺 的 行 為 能 預 測 團 隊 滿 意 度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的  

預 測 度 最 高 ， 以 個 人 為 分 析 單 位 時 ， 民 主 行 為 與 關 懷 行 為  

向 度 對 選 手 滿 意 度 有 影 響 。  

（ 二 ） 國 內 相 關 研 究  

李 建 平 、 施 致 平 （ 2 0 0 3） 針 對 大 專 優 秀 網 球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選 手 在 整 體 訓 練 滿 意 度 達 中 等 程 度 ， 在 不 同 訓 練  

構 面 上 ， 以 「 教 練 專 業 」 感 到 最 為 滿 意 ， 而 以 「 場 地 及 設  

備 」 滿 意 程 度 最 低 ， 由 此 得 知 學 校 應 提 供 較 優 質 的 訓 練 環  

境 讓 選 手 使 用 。  

邱 聯 榮 （ 1 9 9 1） 以 民 國 7 9年 職 棒 球 季 四 支 職 棒 隊 伍 的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討 職 業 棒 球 隊 選 手 工 作 環 境 知 覺 、 工  

作 滿 意 度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成 績 表 現 的 影 響 ， 結 果 發 現 ，  

教 練 的 「 體 恤 」 因 素 對 工 作 滿 意 度 最 有 預 測 力 。  

馬 君 萍 （ 2 0 0 0） 研 究 發 現 ，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的 行 為 與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的 行 為 差 異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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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玉 娟 （ 1 9 9 5） 研 究 發 現 ， 男 選 手 較 女 選 手 喜 歡 民 主  

及 專 制 的 行 為 ， 而 較 年 輕 與 就 讀 國 中 的 選 手 較 滿 意 團 體 的  

成 績 表 現 ； 男 性 、 較 年 輕 、 就 讀 國 中 與 受 訓 時 間 較 短 的 選  

手 較 滿 意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  

陳 玉 娟 （ 1 9 9 5） 針 對 國 中 、 高 中 與 大 專 游 泳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教 練 的 「 獎 勵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對 個 人 成 績  

表 現 的 滿 意 度，「 關 懷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對 團 體 成 績 表  

現 的 滿 意 度 ，「 訓 練 與 指 導 」、「 專 制 」、「 獎 勵 」、 與 「 關 懷  

行 為 」 等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滿 意 度 。  

黃 士 魁（ 2 0 0 0）研 究 發 現，甲 組 成 棒 選 手 訓 練 滿 意 度 ， 

問 卷 分 為 十 二 個 向 度 ， 分 別 為 、 球 隊 表 現 與 氣 氛 、 運 科 支  

援 、 訓 練 計 畫 與 內 容 、 球 隊 福 利 與 收 入 、 戰 術 理 論 與 體 能  

訓 練、隊 友 關 係、國 手 選 拔 與 培 訓、教 練 贊 賞 與 重 量 訓 練 、 

訓 練 效 果 、 個 人 表 現 、 訓 練 場 地 、 設 備 與 器 材 等 。 其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其 中 「 隊 友 關 係 」 與 「 教 練 贊 賞 與 重 量 訓 練 」  

最 為 滿 意 。 滿 意 程 度 最 低 的 為 「 運 科 支 援 」 與 「 球 隊 福 利  

與 收 入 」。 不 同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守 備 位 置 與 成 棒 球 齡 的 球  

員 在 「 整 體 訓 練 滿 意 度 」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是 滿 意 度 會 隨  

選 手 年 齡 的 增 加 而 降 低 。 且 月 收 入 獲 營 養 金 越 高 的 選 手 ，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越 高 。 在 十 個 層 面 的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成 棒 國 手 經 歷 次 數 越 多 的 選 手，對 訓 練 滿 意 度 的 程 度 越 高。 

楊 純 碧 （ 1 9 9 8） 針 對 大 專 甲 組 運 動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及 獎 賞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滿 意 度，團 隊 氣 氛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相 關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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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志 仙（ 2 0 0 3）針 對 職 業 與 業 餘 棒 球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職 業 選 手 方 面 其 中「 知 覺 訓 練 與 指 導 」及「 知 覺 民 主 行 為 」 

可 以 有 效 預 測 滿 意 度 ， 其 中 「 訓 練 與 指 導 」 有 較 大 的 預 測  

力 。  

鄭 敏 雄 （ 1 9 9 2） 針 對 大 專 田 徑 、 排 球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差 異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滿 足 感 ， 其 中 以 教  

練 的 專 業 經 驗 能 力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力 最 強 。  

      鄭 志 富 、 方 明 營 （ 1 9 9 4） 研 究 發 現 ， 女 選 手 比 男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有 較 高 的 民 主 、 專 制 、 關 懷 與 獎 勵 行 為 。  

鄭 松 益 （ 2 0 0 1） 針 對 台 灣 地 區 高 中 排 球 之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高 中 排 球 選 手 在 訓 練 過 程 中 ， 對 教 練 實 際 表 現 的 領  

導 行 為 感 受 程 度 高 低 依 序 為 ： 訓 練 與 指 導 、 關 懷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而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滿 意  

度 高 於 成 績 表 現 。  

      蔣 憶 德 、 陳 淑 滿 、 葉 志 仙 （ 2 0 0 1） 研 究 發 現 ， 籃 球 選  

  手 比 足 球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給 予 較 多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 並 在 訓  

  練 或 比 賽 中 指 導 選 手 的 動 作 技 巧 、 技 術 、 戰 術 或 戰 略 。 另  

  外 ， 排 球 選 手 知 覺 到 排 球 教 練 較 傾 向 權 威 的 領 導 方 式 ， 喜  

  歡 獨 立 判 斷 做 出 決 策 ， 不 喜 歡 選 手 介 入 一 切 與 團 隊 有 關 的  

  事 務 ， 包 括 訓 練 方 法 、 戰 術 或 戰 略 運 用 及 團 隊 目 標 等 。 但  

  是 棒 球 選 手 比 排 球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有 較 高 的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且 在 選 手 表 現 良 好 時 ， 給 予 選 手 言 辭 的 讚 賞 或 實 質 的 獎  

勵 ， 並 認 同 選 手 的 表 現 。  

三 、 本 節 小 結 ：  

    由 相 關 文 獻 得 知 ， 選 手 訓 練 滿 意 度 的 提 升 有 助 於 選 手 持  

續 性 參 與 運 動 及 訓 練 ， 所 以 教 練 除 技 術 及 成 績 的 提 升 外 ，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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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也 在 乎 是 與 教 練 之 間 默 契 的 搭 配 ， 因 此 ， 選 手 與 教 練 之 間  

的 互 動 ， 會 影 響 選 手 對 整 體 訓 練 上 的 滿 意 情 形 。 如 果 在 平 時  

的 訓 練 中 ， 教 練 不 斷 地 給 予 選 手 技 巧 、 技 術 、 戰 略 及 戰 術 方  

面 的 指 導 ， 並 主 動 改 進 選 手 的 技 能 及 觀 念 ， 給 予 選 手 言 辭 的  

讚 賞 或 實 質 的 獎 勵 ， 並 認 同 選 手 的 表 現 ， 這 樣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就 會 提 高 。 另 外 ， 如 果 教 練 在 決 定 團 隊 重 要 事 務 時 能 徵 求 選  

手 的 意 見 ， 並 讓 選 手 有 參 與 球 隊 事 務 的 機 會 ， 這 樣 選 手 對 於  

教 練 的 信 服 度 也 會 提 高 ， 相 對 地 滿 意 度 也 會 提 升 。  

 

第三節   總 結  

一 、 在 研 究 中 發 現 ， 選 手 對 教 練 的 專 制 行 為 普 遍 接 受 度 低 ，  

且 教 練 出 現 專 制 行 為 時 ， 反 應 均 成 負 面 的 回 饋 及 評 價 。  

二 、 選 手 訓 練 滿 度 的 提 升 有 助 於 選 手 持 續 性 參 與 運 動 及 訓 練  

， 教 練 如 何 引 起 選 手 樂 於 參 與 訓 練 ， 必 須 在 整 體 的 訓 練  

環 境 中 引 發 其 強 烈 動 機 ， 才 能 充 分 讓 選 手 得 到 滿 足 。 如  

此 ， 教 練 便 可 從 中 了 解 團 隊 整 體 的 運 作 及 選 手 訓 練 的 感  

受 ， 進 而 調 整 及 改 善 訓 練 的 環 境 。  

三 、 在 諸 多 實 證 性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在 選 手 喜 歡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以 訓 練 與 指 導 、 民 主 、 關 懷 、 獎 勵 等 四 種 行 為 研 究  

結 果 較 一 致 ， 而 在 專 制 行 為 方 面 較 受 到 其 他 因 素 影 響 。  

四 、 從 「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 的 理 論 和 實 際 的 研 究 發 現 ，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所 喜 歡 的 領 導 行 為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 而 此  

差 異 又 將 是 影 響 選 手 滿 意 度 之 主 要 因 素（ 鄭 敏 雄， 1 9 9 2；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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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對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造 成 影 響 ， 另 外 ， 內 發  

動 機 與 外 在 誘 因 同 樣 會 對 選 手 的 成 績 受 到 多 方 面 因 素 的  

影 響 （ 盧 俊 宏 ， 1 9 9 4； 鄭 敏 雄 、 劉 一 民 ， 1 9 9 1）。 同 時 ，  

由 相 關 文 獻 得 知 ， 教 練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 專 制 行 為 較 能 影  

響 選 手 的 成 績 ， 且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對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具 有  

預 測 力 。  

六 、 國 內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以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為 主 ， 大  

    專 生 為 主 要 對 象 ， 偏 重 團 隊 項 目 ， 又 因 不 同 選 手 之 個 人  

特 質 和 情 境 因 素 之 差 異 ， 而 有 所 不 同 體 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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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探 討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以

及 瞭 解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二 者 間 之 關 係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與 流 程 ， 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 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第 四 節 問 卷 編 製 與 施 測，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

茲 將 各 節 探 討 分 列 於 次 。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一 、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架 構 係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問 題 與 研 究 假 設 ， 及

綜 合 文 獻 探 討 加 以 組 織 整 理 發 展 出 本 研 究 及 研 究 架 構 ， 如 圖

3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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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為 進 行 A N O VA變 異 數 分 析 之 變 項 路 徑  

    為 進 行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之 變 項 路 徑  

    為 進 行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之 變 項 路 徑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1 .性 別 2 .年 齡 3 .進 攻 位 置 4 .運 動 年 資 5 .訓 練 天 數 6 .最 高 成 就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1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2 .民 主 行 為  

3 .專 制 行 為  

4 .關 懷 行 為  

5 .獎 勵 行 為  

6 .團 隊 行 為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1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2 .民 主 行 為  

3 .專 制 行 為  

4 .關 懷 行 為  

5 .獎 勵 行 為  

6 .團 隊 行 為  

訓 練 滿 意 度  

1 .訓 練 內 容  

2 .專 業 能 力  

3 .領 導 行 為  

4 .隊 友 關 係  

5 .場 地 與 設 施  

6 .成 績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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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依 據 上 述 研 究 架 構 及 第 壹 章 研 究 假 設 而 擬 定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 2所 示 ：  

 

 

 

 

 

 

 

 

 

 

 

 

 

 

 

 

 圖 3 - 2  研 究 流 程  

 

第二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為 瞭 解 目 前 我 國 大 專 校 院 軟 式 網 球 甲 組 選 手 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 差 異 情 形 及 各 變

項 間 之 關 係 ， 因 此 以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甲 組 軟 式 網 球 男 女 選 手 為

預 試 與 正 式 受 試 者 研 究 對 象 。 如 表 3 - 1：  

確 立 研 究 主 題

相 關 文 獻 蒐 集 閱 讀

撰 寫 結 果 與 討 論

資 料 收 集 與 分 析

研 究 架 構 之 建 立

編 製 問 卷 及 預 試

撰 寫 結 論 與 建 議

確 立 研 究 問 題 確 立 研 究 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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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預 試 及 正 式 測 試 的 受 測 對 象  

施  測  團 隊 數 目  受   測   對   象 人  數

預 試  7  

台 灣 體 院 、 台 北 體 院 、 立 德 學 院 、

台 灣 大 學 、 嘉 義 大 學 、 文 化 大 學 、

屏 東 師 院 、 台 東 大 學  

3 6  

正 式  7  

台 灣 體 院 、 台 北 體 院 、 立 德 學 院 、

台 灣 大 學 、 嘉 義 大 學 、 文 化 大 學 、

屏 東 師 院 、 台 東 大 學  

8 6  

本 研 究 將 以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甲 組 軟 式 網 球 不 同 性 別 選 手 做

為 調 查 對 象 共 發 出 問 卷 1 0 0份，將 漏 答 過 多 及 明 顯 反 應 偏 差 的

問 卷 予 以 剔 除 ， 實 際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計 8 6份 ，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8 6 %。 如 表 3 - 2所 示 ：  

表 3 - 2  本 研 究 受 試 樣 本 發 出 與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統 計 表  

隊   名  發 出 卷 數  有 效 問 卷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  

立 德 學 院  1 0   7   7％  

文 化 大 學  1 0  1 0  1 0％  

台 灣 體 院  4 0  3 8  3 8％  

台 灣 大 學  1 0   8   8％  

台 東 大 學  1 0   9   9％  

屏 東 師 院  1 0   6   6％  

嘉 義 大 學  1 0   8   8％  

合 計  1 0 0  8 6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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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研 究 工 具 定 名 為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訓 練  

滿 意 度 」 調 查 問 卷 ， 共 分 成 三 個 部 份 ， 以 自 填 問 卷 方 式 獲 取  

研 究 的 資 料 。 第 一 部 份 為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第 二 部 份 為 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第 三 部 份 為 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 。  

一 、 問 卷 設 計  

本 研 究 的 問 卷 變 項 設 計 ， 引 用 國 內 外 學 者 之 理 論 ， 經 由  

文 獻 回 顧 所 述 ， 探 討 有 關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訓 練 滿 意 度 」 之  

理 論 與 實 證 研 究 ， 並 參 考 國 內 外 學 者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9 4； 鄭  

志 富， 1 9 9 5；李 建 平， 2 0 0 2；許 宜 佳， 2 0 0 2；賴 世 堤， 2 0 0 3）； 

等 所 使 用 的 量 表 ， 最 後 再 經 相 關 專 家 學 者 提 供 意 見 加 以 修 改  

發 展 而 成 。 研 究 變 項 共 分 為 三 部 份 ：（ 一 ）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  

（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變 項 ； （ 三 ） 訓 練 滿 意 度 變 項 。 N u n a l l y  

（ 1 9 7 8）提 及 點 數 的 多 寡 影 響 信 度 的 大 小，在 點 數 從 2到 7  點  

時 ， 信 度 增 加 最 快 ， 1 1點 之 後 信 度 的 增 加 便 非 常 的 小 。 大 部  

份 學 者 認 為 5點 時 的 信 度 最 好（ B l o ch， 1 9 82；B e a t t y  &  S m i t h 

， 1 9 8 3）； 因 此 ， 本 研 究 採 用 L i k e r t的 五 等 尺 度 來 計 量 。 表 3 - 3  

問 卷 設 計 之 主 要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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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問 卷 設 計 之 主 要 內 容  

單

元  
問  卷  問  卷  主  要  內  容 題  數

第

一

部

份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性 別 、 年 齡 、 進 攻 位 置 、  

訓 練 天 數 、 運 動 年 資 、 最 高 成 就  
6題  

第

二

部

份  

知 覺 、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4 1 題 包 含 了 六 個 構 面  

( 1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4 )關 懷 行 為  

( 2 )  民 主 行 為        ( 5 )獎 勵 行 為  

( 3 )  專 制 行 為        ( 6 )團 隊 行 為  

8 2題  

第

三

部

份  

訓 練 滿 意 度  

共 3 3題 包 含 了 六 個 構 面  

( 1 )訓 練 內 容        ( 4 )隊 友 關 係  

( 2 )專 業 能 力        ( 5 )場 地 與 設 施  

( 3 )領 導 行 為        ( 6 )成 績 表 現  

3 3題  

二 、 研 究 工 具 編 製 過 程  

（ 一 ） 預 試 過 程  

本 研 究 以 大 專 校 院 軟 式 網 球 隊 甲 組 不 同 性 別 選 手 ， 共  

計 三 十 六 人 為 預 試 對 象 。 問 卷 的 發 放 與 回 收 期 間 是 從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六 月 六 日 至 六 月 十 二 日 ， 研 究 者 在 資 料 蒐 集 完 畢  

後 ， 進 行 廢 卷 處 理 工 作 ， 將 漏 答 過 多 ， 以 及 明 顯 反 應 偏 差  

的 問 卷 予 以 剔 除 ， 最 後 獲 得 有 效 問 卷 三 十 六 份 。 預 試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評 估 測 驗 題 目 品 質 的 功 能 ， 藉 以 提 高 測 驗 的 信 度  

及 效 度 。 並 希 望 藉 由 預 試 的 實 施 ， 修 正 問 卷 的 內 容 ， 以 提  

高 研 究 結 果 的 信 度 及 效 度 。  



 30

（ 二 ） 項 目 分 析  

      本 研 究 工 具 中 之 第 二 及 第 三 部 份 問 卷 ， 將 採 用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分 析 法 （ c r i t e r i o n  o f  i n t e r n a l  c o n s i s t e n c y） 及 相  

關 分 析 法 （ c o r r e l a t i o n  a n a l y s i s）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經 由 項 目  

分 析 後 ， 決 斷 值 （ C R）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值 如 表 3 - 4、 表  

3 - 5、 表 3 - 6。 前 者 將 受 試 者 在 量 表 得 分 總 合 ， 依 高 低 順 序  

排 列 ， 然 後 取 極 端 的 2 7﹪ 分 為 高 分 組 及 低 分 組 ， 再 以 高 分  

組 受 試 者 某 一 項 目 得 分 之 平 均 數 減 去 低 分 組 受 試 者 某 一 項  

目 得 分 之 平 均 數 ， 其 差 即 為 該 題 之 鑑 別 力 ， 最 後 再 根 據 鑑  

別 力 數 值 求 出 各 題 之 決 斷 值 （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C R）。 通 常 C R  

值 達 顯 著 差 異 （ α = . 0 5） 時 ， 即 表 示 該 題 能 鑑 別 不 同 受 試 者  

之 反 應 程 度 ， 此 即 為 選 題 之 依 據 ， 反 之 則 予 以 刪 除 （ 李 金  

泉 ， 1 9 9 3）。 至 於 相 關 分 析 法 ， 為 計 算 每 項 目 與 總 分 的 積 差  

相 關 ， 相 關 係 數 未 達 . 3 0以 上 標 準 者 ， 即 表 示 該 題 項 未 能 區  

分 受 試 者 反 應 程 度 （ 無 鑑 別 作 用 ）， 應 予 以 刪 除 （ 張 紹 勳 、  

林 秀 娟 ， 1 9 9 5）。  

    綜 合 上 述 兩 種 方 法 後 結 果 顯 示 ， 第 二 部 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刪 除 二 題 成 為 三 十 九 題 ； 第 三 部 份 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題 目 皆 符 合 標 準 ， 故 均 予 以 保 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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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目  決 斷 質  

（ C R）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1  修 正 選 手 錯 誤 的 動 作 。  7 . 7 7 7 *  . 6 6 1 0 *  
2  個 別 指 導 選 手 的 運 動 技 能 。  5 . 6 0 0 *  . 5 8 9 9 *  
3  解 釋 運 動 的 技 巧 與 方 法 。  7 . 4 4 1 *  . 6 8 8 6 *  
4  強 調 場 地 的 安 全 措 施 。  7 . 8 9 8 *  . 6 8 1 9 *  
5  強 調 重 要 技 巧 的 熟 練 。  4 . 4 3 4 *  . 4 6 9 4 *  
6  以 每 位 選 手 技 巧 為 基 礎 建 立 一 個 團 隊 特 色 8 . 7 7 9 *  . 6 1 1 6 *  
7  用 心 監 督 選 手 每 日 的 練 習 。  3 . 7 1 4 *  . 4 6 5 4 *  
8  為 練 習 計 畫 設 計 一 個 主 要 的 圖 表 。  8 . 7 4 0 *  . 7 6 4 2 *  
9  提 供 最 新 的 訓 練 設 備 。  7 . 5 6 8 *  . 6 4 9 5 *  

1 0  指 導 選 手 如 何 精 通 基 本 原 理 和 能 力 發 揮
到 極 限 。  

6 . 5 6 9 *  . 6 2 9 3 *  

1 1  釐 清 訓 練 的 優 先 實 行 順 序 。  8 . 2 0 4 *  . 6 8 8 6 *  
1 2  擁 有 運 動 的 專 業 知 識 。  6 . 4 9 5 *  . 6 5 6 5 *  
1 3  在 訓 練 前 預 作 規 劃 。  8 . 4 0 1 *  . 6 9 3 3 *  
1 4  在 訓 練 時 詢 問 選 手 的 意 見 。  8 . 7 6 1 *  . 7 2 5 7 *  
1 5  讓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依 自 己 的 方 式 實 行 。  5 . 8 3 3 *  . 5 6 7 7 *  
1 6  讓 選 手 做 賽 前 自 我 評 估 。  6 . 5 2 5 *  . 6 1 2 5 *  
1 7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  1 2 . 2 0 7 *  . 7 2 2 2 *  
1 8  傾 聽 選 手 的 想 法 並 調 整 教 練 本 身 的 行 為 。 8 . 9 6 7 *  . 7 3 3 3 *  
1 9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與 做 法 從 不 做 任 何 的 解 釋 。 2 . 9 1 6 *  . 3 2 1 1 *  
2 0  拒 絕 妥 協 在 訓 練 上 。  3 . 8 9 3 *  . 4 4 9 1 *  
2 1  對 處 理 球 隊 事 務 都 沒 有 商 量 的 餘 地 。  3 . 4 0 8 *  . 3 6 0 4 *  
2 3  對 選 手 保 持 冷 淡 疏 遠 的 態 度 。  2 . 5 4 3 *  . 3 3 6 5 *  
2 5  幫 助 選 手 解 決 個 人 的 問 題 。  8 . 3 8 0 *  . 6 9 5 0 *  
2 6  重 視 每 位 選 手 個 人 的 福 利 。  5 . 1 9 8 *  . 5 7 7 6 *  
2 7  關 注 選 手 的 個 人 健 康 。  7 . 6 0 0 *  . 7 1 8 6 *  
2 8  與 選 手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8 . 1 4 5 *  . 7 3 3 6 *  
2 9  對 選 手 的 嗜 好 表 現 興 趣 。  8 . 8 5 3 *  . 6 4 5 4 *  
3 0  關 心 選 手 正 在 參 與 的 賽 事 。  8 . 0 8 4 *  . 7 0 0 5 *  
3 1  促 使 我 有 意 願 更 加 努 力 。  6 . 5 2 0 *  . 6 3 5 2 *  
3 2  會 在 他 人 面 前 稱 讚 選 手 好 的 表 現 。  5 . 0 0 9 *  . 4 8 2 8 *  
3 3  在 選 手 表 現 優 良 時 表 示 欣 賞 之 意 。  5 . 1 2 7 *  . 5 1 8 2 *  
3 4  在 比 賽 季 後 檢 討 得 失 獎 勵 選 手  7 . 1 8 1 *  . 5 9 1 9 *  
3 5  適 時 嘉 獎 傑 出 表 現 的 選 手 。  5 . 2 7 9 *  . 5 6 9 8 *  
3 6  強 調 好 團 隊 的 結 合 。  4 . 5 9 2 *  . 4 8 6 6 *  
3 7  鼓 勵 團 隊 的 合 作 。  3 . 6 7 0 *  . 4 1 2 6 *  
3 8  塑 造 整 個 團 隊 的 形 象 。  4 . 7 0 7 *  . 5 0 0 4 *  
3 9  鼓 勵 團 隊 選 手 中 積 極 互 動 。  6 . 2 6 8 *  . 6 4 0 9 *  
4 0  讓 選 手 感 到 他 們 以 這 個 團 隊 為 榮 。  7 . 7 2 0 *  . 6 4 3 2 *  
4 1  在 比 賽 中 強 調 所 有 成 員 的 重 要 性 。   5 . 9 1 8 *  . 5 3 9 8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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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目  決 斷 質   

（ C R）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1  修 正 選 手 錯 誤 的 動 作 。  6 . 3 7 4 *  . 5 6 9 4 *  
2  個 別 指 導 選 手 的 運 動 技 能 。  7 . 4 8 4 *  . 6 5 7 6 *  
3  解 釋 運 動 的 技 巧 與 方 法 。  6 . 4 1 4 *  . 5 7 8 8 *  
4  強 調 場 地 的 安 全 措 施 。  4 . 2 2 9 *  . 4 1 9 4 *  
5  強 調 重 要 技 巧 的 熟 練 。  4 . 6 0 9 *  . 4 7 4 6 *  
6  以 每 位 選 手 技 巧 為 基 礎 建 立 一 個 團 隊 特 色 8 . 0 6 9 *  . 6 7 0 7 *  
7  用 心 監 督 選 手 每 日 的 練 習 。  4 . 0 5 6 *  . 4 5 1 3 *  
8  為 練 習 計 畫 設 計 一 個 主 要 的 圖 表 。  5 . 2 7 0 *  . 5 3 8 9 *  
9  提 供 最 新 的 訓 練 設 備 。  4 . 1 9 6 *  . 3 9 6 0 *  

1 0  指 導 選 手 如 何 精 通 基 本 原 理 和 能 力 發 揮
到 極 限 。  

4 . 8 5 4 *  . 5 0 9 2 *  

1 1  釐 清 訓 練 的 優 先 實 行 順 序 。  5 . 9 8 6 *  . 5 8 3 0 *  
1 2  擁 有 運 動 的 專 業 知 識 。  5 . 0 9 0 *  . 5 3 6 4 *  
1 3  在 訓 練 前 預 作 規 劃 。  5 . 7 3 6 *  . 4 9 6 9 *  
1 4  在 訓 練 時 詢 問 選 手 的 意 見 。  4 . 7 7 8 *  . 4 2 1 4 *  
1 5  讓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依 自 己 的 方 式 實 行 。  4 . 9 9 4 *  . 4 8 7 5 *  
1 6  讓 選 手 做 賽 前 自 我 評 估 。  6 . 3 7 8 *  . 5 9 6 3 *  
1 7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  6 . 0 8 0 *  . 5 6 6 2 *  
1 8  傾 聽 選 手 的 想 法 並 調 整 教 練 本 身 的 行 為 。 6 . 1 8 3 *  . 5 7 1 4 *  
1 9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與 做 法 從 不 做 任 何 的 解 釋 。 3 . 8 6 0 *  . 3 8 1 4 *  
2 0  拒 絕 妥 協 在 訓 練 上 。  2 . 8 8 6 *  . 3 2 1 1 *  
2 1  對 處 理 球 隊 事 務 都 沒 有 商 量 的 餘 地 。  3 . 4 2 8 *  . 3 2 5 8 *  
2 3  對 選 手 保 持 冷 淡 疏 遠 的 態 度 。  2 . 7 8 9 *  . 3 8 0 7 *  
2 5  幫 助 選 手 解 決 個 人 的 問 題 。  5 . 6 7 6 *  . 3 4 1 6 *  
2 6  重 視 每 位 選 手 個 人 的 福 利 。  3 . 8 7 7 *  . 4 3 1 5 *  
2 7  關 注 選 手 的 個 人 健 康 。  4 . 4 2 1 *  . 4 6 9 1 *  
2 8  與 選 手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4 . 1 2 1 *  . 4 3 7 4 *  
2 9  對 選 手 的 嗜 好 表 現 興 趣 。  3 . 1 8 6 *  . 3 5 2 9 *  
3 0  關 心 選 手 正 在 參 與 的 賽 事 。  5 . 7 1 1 *  . 5 0 6 1 *  
3 1  促 使 我 有 意 願 更 加 努 力 。  3 . 8 4 9 *  . 3 7 4 6 *  
3 2  會 在 他 人 面 前 稱 讚 選 手 好 的 表 現 。  4 . 3 8 4 *  . 4 1 4 1 *  
3 3  在 選 手 表 現 優 良 時 表 示 欣 賞 之 意 。  6 . 2 2 0 *  . 6 4 8 4 *  
3 4  在 比 賽 季 後 檢 討 得 失 獎 勵 選 手  3 . 6 5 1 *  . 3 7 8 6 *  
3 5  適 時 嘉 獎 傑 出 表 現 的 選 手 。  3 . 0 0 4 *  . 3 4 3 3 *  
3 6  強 調 好 團 隊 的 結 合 。  5 . 9 0 8 *  . 5 1 6 4 *  
3 7  鼓 勵 團 隊 的 合 作 。  4 . 0 7 0 *  . 4 5 7 9 *  
3 8  塑 造 整 個 團 隊 的 形 象 。  6 . 1 3 4 *  . 5 2 6 8 *  
3 9  鼓 勵 團 隊 選 手 中 積 極 互 動 。  4 . 7 8 3 *  . 4 8 2 1 *  
4 0  讓 選 手 感 到 他 們 以 這 個 團 隊 為 榮 。  3 . 8 1 3 *  . 3 6 9 5 *  
4 1  在 比 賽 中 強 調 所 有 成 員 的 重 要 性 。   4 . 2 0 9 *  . 4 2 1 0 *  

* p < . 0 5  



 33

表 3 - 6  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目  決 斷 質

（ C R）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1  教 練 在 戰 術 訓 練 方 面 。  8 . 9 9 3 *  . 6 7 6 1 *  
2  教 練 在 技 術 訓 練 方 面 。  7 . 4 4 3 *  . 7 3 3 7 *  
3  教 練 在 心 智 訓 練 方 面 。  7 . 3 5 1 *  . 6 6 6 3 *  
4  教 練 在 體 能 訓 練 方 面 。  7 . 2 0 8 *  . 6 4 8 7 *  
5  教 練 對 於 訓 練 時 間 的 安 排 與 規 劃 。  5 . 2 8 7 *  . 4 7 7 2 *  
6  正 式 比 賽 前 ， 對 於 訓 練 比 賽 次 數 。  7 . 1 4 0 *  . 6 0 1 9 *  
7  教 練 的 領 導 能 力 （ 專 業 素 養 、 個 人 資 歷 ） 4 . 2 1 3 *  . 5 3 5 0 *  
8  教 練 在 比 賽 中，對 選 手 的 出 場 順 序（ 排 點 ）6 . 5 0 9 *  . 6 4 9 9 *  
9  教 練 的 訓 練 指 導 能 力 。  7 . 0 0 6 *  . 5 7 4 0 *  

1 0  教 練 在 比 賽 中 ， 戰 術 的 運 用 。  6 . 1 1 4 *  . 6 8 2 5 *  
1 1  教 練 鼓 勵 選 手 的 方 式 。  6 . 6 1 2 *  . 6 2 6 8 *  
1 2  教 練 賞 罰 分 明 的 態 度 。  6 . 4 9 3 *  . 6 2 9 6 *  
1 3  教 練 對 選 手 關 心 的 程 度 。  6 . 6 4 9 *  . 5 6 0 2 *  
1 4  教 練 參 與 團 隊 活 動 的 熱 心 程 度 。  9 . 2 0 0 *  . 6 7 9 5 *  
1 5  教 練 管 理 球 隊 事 務 的 方 式 。  5 . 2 1 2 *  . 5 5 5 4 *  
1 6  隊 友 的 相 處 情 形 。  6 . 5 5 4 *  . 5 8 0 5 *  
1 7  隊 友 彼 此 對 訓 練 方 式 溝 通 。  5 . 4 8 0 *  . 5 3 4 1 *  
1 8  隊 友 彼 此 相 處 的 和 諧 度 。  5 . 8 3 8 *  . 5 2 0 4 *  
1 9  隊 友 給 予 的 協 助 。  4 . 8 8 6 *  . 4 8 4 3 *  
2 0  隊 友 間 互 相 激 勵 的 情 形 。  6 . 8 3 9 *  . 6 7 5 1 *  
2 1  隊 友 間 互 相 尊 重 的 情 形 。  7 . 0 6 4 *  . 5 9 9 1 *  
2 2  學 校 提 供 訓 練 場 地 的 品 質 。  6 . 0 9 3 *  . 5 1 0 7 *  
2 3  學 校 提 供 訓 練 器 材 及 設 備 的 量 。  9 . 5 3 7 *  . 6 1 1 7 *  
2 4  學 校 提 供 科 學 儀 器 以 提 升 選 手 技 術 。  4 . 0 3 4 *  . 4 9 9 9 *  
2 5  學 校 在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與 治 療 的 設 備 。  5 . 8 4 0 *  . 5 8 3 3 *  
2 6  學 校 提 供 訓 練 場 地 的 安 全 性 。  8 . 7 6 9 *  . 5 5 3 6 *  
2 7  對 個 人 所 表 現 的 成 績 。  5 . 8 2 1 *  . 5 4 4 3 *  
2 8  對 團 隊 所 表 現 出 的 成 績 。  5 . 8 3 5 *  . 5 7 2 5 *  
2 9  自 己 的 球 技 被 隊 友 肯 定 的 程 度 。  5 . 5 6 6 *  . 5 1 7 0 *  
3 0  進 入 大 學 後 對 自 己 球 技 進 步 情 形 。  5 . 8 5 8 *  . 5 5 5 3 *  
3 1  自 己 （ 單 打 ） 在 戰 術 運 用 方 面 。  6 . 3 2 4 *  . 5 6 0 2 *  
3 2  團 隊 （ 雙 打 ） 在 戰 術 運 用 方 面 。  6 . 9 9 1 *  . 6 1 9 5 *  
3 3  自 己 的 球 技 教 練 肯 定 的 程 度 。  5 . 2 2 5 *  . 5 7 3 1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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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效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e x p l o r a t o r y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  

考 驗 研 究 工 具 的 效 度 ， 經 由 三 位 相 關 專 家 學 者 審 定 ， 針 對  

問 卷 內 容 修 改 並 提 出 建 議 ，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結 果 ， 再 經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後 問 卷 共 4 1題 。 本 研 究 專 家 校 度 審 查 委 員 如 表  

3 - 7所 示 ：  

表 3 - 7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委 員  

1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經 預 試 項 目 分 析 後 ， 修 改 部 分 相 關 題 目 ， 再 正 式 施 測 ，  

問 卷 回 收 後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3 9題 ）， 其 中 整 體 取 樣  

適 當 的 測 量 （ M e a s u r e  o f  s a m p l i n g  a d e q u a c y,  M S A） K M O  

值 為 0 . 8 7 1， K a i s e r（ 1 9 7 4） 發 現 ， 為 了 確 定 所 分 類 的 變  

數 具 足 夠 的 解 釋 力 ， 就 其 整 體 量 表 與 個 別 變 數 的 K M O  

（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值 ， K M O值 愈 大 表 示 變 數 間 的 共  

同 因 素 愈 多 愈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可 參 照 表 3 - 8。 本 研 究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以 最 大 概 似 法 （ M a x i m u m  L i k e l i h o o d  

M e t h o d） ， 斜 交 轉 軸 ( P r o m a x  w i t h  K a i s e r  N o r m a l i z a t i o n )  

， 取 特 徵 質 p > . 0 1的 因 素 ， 共 萃 取 六 個 因 素 ， 如 表 3 - 9。  

這 六 個 因 素 可 解 釋 之 累 積 變 異 量 為 6 3 . 3 8 %。 分 析 結 果 符  

合 六 個 構 面 的 量 表 設 計 。 首 先 依 據 項 目 分 析 之 結 果 ， 予  

以 刪 除 第 2 2及 2 4題 。 張 紹 勳 、 林 秀 娟 等 （ 1 9 9 5） 發 現 ，  

姓   名  服 務 學 校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杜 登 明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師 資 培 育 中 心  教 授  

林 貴 福  新 竹 師 範 學 院 體 育 學 系  教 授  

林 晉 榮  中 正 大 學  副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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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因 素 負 荷 量 （ f a c t o r  l o a d i n g） 大 小 來 判 定 建 構 效 度 的  

好 壞 。 同 一 構 念 中 ， 若 因 素 負 荷 量 的 值 愈 大 ， 表 示 收 斂  

效 度 愈 高 。 而 題 項 1 6的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p < . 0 5據 此 即 予 以  

刪 除 ， 題 項 1 2則 是 因 原 本 設 定 的 因 素 在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但 在 正 式 施 測 卻 落 於 獎 勵 行 為 的 因 素 ， 題 項 3 7原 本 設  

定 應 在 團 隊 行 為 構 面 正 式 施 測 卻 落 於 關 懷 行 為 構 面 ， 皆  

予 以 刪 除 ， 因 此 第 一 部 份 的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只 用  

3 4題 做 進 一 步 的 資 料 分 析 ， 如 表 3 - 8所 示 。  

表 3 - 8  K M O統 計 量 的 判 斷 原 理  

K M O統 計 量       因 素 分 析 適 合 性  

. 9 0以 上   極 佳 的 （ m a r v e l o u s）  

. 8 0以 上   良 好 的 （ m e r i t o r i o u s）  

. 7 0以 上   中 度 的 （ m i d d l i n g）  

. 6 0以 上   平 庸 的 （ m e d i o c r e）  

. 5 0以 上   可 悲 的 （ m i s e r a b l e）  

. 5 0以 下   無 法 接 受 的 （ u n a c c e p t a b l e）

資 料 來 源 ： K a i s e r ,  H .  F.（ 1 9 7 4） . A n  I n d e x  o f  f a c t o r i a l  

 s i m p l i c i t y .  P s y c h o m e t r i c a l , 3 9 , 3 1 -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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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9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因 素 1  因 素 2  因 素 3  因 素 4  因 素 5  因 素 6  

K M O值
= . 8 7 1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民 主  
行 為  

專 制  
行 為  

關 懷  
行 為  

獎 勵  
行 為  

團 隊  
行 為  

 8  . 8 1 8       
 4  . 7 5 2       
 9  . 7 5 0       
1 0  . 7 3 5       
 6  . 6 8 6       
1 1  . 6 5 3       
 3  . 5 7 8       
 2  . 5 6 2       
 1  . 5 5 2       
1 3  . 5 4 7       
 7  . 5 4 7       
 5  . 5 3 0       
1 4   . 6 8 4      
1 7   . 6 6 7      
1 8   . 6 3 7      
1 5   . 6 3 6      
2 0    . 7 4 1     
2 1    . 6 7 5     
1 9    . 6 6 1     
2 3    . 5 5 3     
2 5     . 6 8 4    
2 9     . 6 4 9    
3 0     . 6 0 9    
2 8     . 5 9 2    
2 6     . 5 8 0    
2 7     . 5 2 8    
3 1     . 5 2 5    
3 5      . 7 8 1   
3 4      . 6 6 7   
3 3      . 5 6 2   
3 2      . 5 8 5   
3 9       . 7 2 4  
4 0       . 6 9 0  
3 6       . 5 8 8  
4 1       . 5 6 7  
3 8       . 5 4 3  

特 徵 值  1 5 . 5 7 8  2 . 0 0 6  1 . 5 3 3  2 . 5 4 0  1 . 2 6 3  1 . 8 0 1  

佔 總 變
異 之 %  3 9 . 9 4 4 %  5 . 1 4 3 % 3 . 9 3 1 % 6 . 5 1 3 % 3 . 2 3 8 %  4 . 6 1 9 %

總 變 異  
累 計 %  3 9 . 9 4 4 %  4 5 . 0 8 7 % 4 9 . 0 1 8 % 5 5 . 5 3 1 % 5 8 . 7 6 9 %  6 3 . 3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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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經 預 試 項 目 分 析 後 ， 修 改 部 分

相 關 題 目 ， 再 正 式 施 測 ， 問 卷 回 收 後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3 9題 ），以 最 大 概 似 法（ M a x i m u m  L i k e l i h o o d  M e t h o d  

 ） ， 斜 交 轉 軸 （ P r o m a x  w i t h  K a i s e r  N o r m a l i z a t i o n） ，

取 特 徵 質 p > . 0 1的 因 素 ， 共 萃 取 六 個 因 素 ， 並 選 取 因 素 負

荷 量 p > . 0 5之 題 項，解 釋 所 萃 取 的 因 素，如 表 3 - 1 0。其 K M O

值 為 0 . 7 5 9， 這 五 個 因 素 可 解 釋 之 累 積 變 異 量 為 4 9 . 4 1 %，

分 析 結 果 符 合 六 個 構 面 的 量 表 設 計 。 首 先 依 據 項 目 分 析

之 結 果 ， 予 以 刪 除 2 2及 2 4二 題 ， 而 題 項 5、 1 8及 3 1的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p < . 0 5即 予 以 刪 除 。 進 而 逐 一 調 整 各 題 項 使 其

能 夠 歸 於 原 設 定 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構 面 ， 題 項 1 0則 是 因 原

本 設 定 的 因 素 在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但 卻 落 於 關 懷 行 為 的

構 面 ， 題 項 3 6原 本 設 定 應 為 團 隊 行 為 卻 落 於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的 構 面 ， 皆 予 以 刪 除 ， 亦 因 此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只 用 3 4題 做 進 一 步 的 資 料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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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0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因 素 1  因 素 2  因 素 3  因 素 4  因 素 5  因 素 6  
K M O 值
= . 7 5 9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民 主  
 行 為  

 專 制  
 行 為  

關 懷  
行 為  

  獎 勵  
  行 為  

  團 隊
  行 為

1 1  . 7 3 9       
 2  . 7 3 1       
 1  . 7 2 6       
 9  . 6 7 6       
 7  . 6 3 6       
 3  . 6 3 0       
1 3  . 6 0 1       
1 2  . 5 4 3       
 4  . 5 2 9       
 6  . 5 1 8       
 8  . 5 0 6       
1 5   . 8 3 0      
1 7   . 7 7 9      
1 6   . 6 6 5      
1 4   . 5 4 1      
2 0    . 8 2 2     
2 1    . 6 4 1     
1 9    . 5 9 8     
2 3    . 5 5 5     
2 5     . 6 6 1    
2 8     . 6 5 4    
2 7     . 6 5 3    
2 9     . 6 3 9    
2 6     . 5 7 0    
3 0     . 5 3 2    
3 4      . 7 5 6   
3 5      . 5 5 9   
3 3      . 5 4 2   
3 2      . 5 2 8   
3 7       . 7 1 2  
4 0       . 5 9 9  
3 9       . 5 9 5  
3 8       . 5 8 2  
4 1       . 5 6 5  

特 徵 值  1 0 . 8 3 6  2 . 8 1 7  1 . 6 7 2  3 . 2 7 7  1 . 4 3 5  1 . 9 6 4  
佔 總 變
異 之 %  2 7 . 7 8 4 %  . 2 2 4 %  4 . 2 8 8 % 8 . 4 0 2 % 3 . 6 7 9 %  5 . 0 3 7 %

總 變 異
累 計 %  2 7 . 7 8 4 %  2 8 . 0 0 8 % 3 2 . 2 9 6 % 4 0 . 6 9 8 % 4 4 . 3 7 7 %  4 9 . 4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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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 ： 經 預 試 項 目 分 析 後 ， 修 改 部 分 相 關 題  

目 ， 再 正 式 施 測 ， 問 卷 回 收 後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3 3

題 ），以 最 大 概 似 法（ M a x i m u m  L i k e l i h o o d  M e t h o d），斜

交 轉 軸 （ P r o m a x  w i t h  K a i s e r  N o r m a l i z a t i o n） ， 取 特 徵 質

p > . 0 1的 因 素，共 萃 取 六 個 因 素，並 選 取 因 素 負 荷 量 p < . 0 5

之 題 項 ， 解 釋 所 萃 取 的 因 素 ， 結 果 如 表 3 - 1 2。 其 K M O值

為 0 . 8 5 5， 這 六 個 因 素 可 解 釋 之 累 積 變 異 量 為 6 4 . 6 8 %。 分

析 結 果 符 合 六 個 構 面 的 量 表 設 計 。 題 項 1 8的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p > . 0 5即 予 以 刪 除 。 進 而 逐 一 調 整 各 題 項 使 其 能 夠 歸

於 原 設 定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構 面 ， 題 項 3 0則 是 因 原 本 設 定 的

因 素 在 成 績 表 現 ， 但 卻 落 於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的 構 面 ， 皆 予

以 刪 除 ， 因 此 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 只 用 3 1題 做 進 一 步 的 資 料

分 析 。 然 而 ， 本 問 卷 經 信 度 、 效 度 及 因 素 分 析 後 ， 刪 除  

之 題 號 如 表 3 - 1 1。  

表 3 - 1 1  刪 除 之 題 數 與 剩 餘 題 數 表  

問 卷 量 表  
原 本  

題 數  
刪  除  題  號  

剩 餘

題 數

知 覺 教 練  4 1  1 2、 1 6、 2 2、 2 4、 3 7  3 6  

喜 好 教 練  4 1  5、 1 0、 1 8、 2 2、 2 4、 3 1、 3 6  3 4  

訓 練 滿 意 度  3 3  1 8、 3 0  3 1  

總   計  1 1 5  1 4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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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2  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因 素 1  因 素 2  因 素 3  因 素 4  因 素 5  因 素 6  

K M O值  
= . 8 5 5  

訓 練  
內 容  

專 業  
能 力  

領 導  
行 為  

隊 友  
關 係  

場 地 與  
設 施  

成 績  
表 現  

3  . 7 1 7       
4  . 6 8 6       
2  . 6 8 0       
6  . 5 8 4       
5  . 5 7 1       
1  . 5 3 4       
8   . 8 6 1      

1 0   . 7 8 2      
7   . 6 9 4      
9   . 5 8 0      

1 5    . 7 1 2     
1 2    . 6 4 7     
1 3    . 5 5 8     
1 1    . 5 3 9     
1 4    . 5 3 3     
1 6     . 7 3 3    
1 7     . 6 7 5    
2 1     . 6 2 3    
1 9     . 6 1 4    
2 0     . 5 8 8    
2 5      . 6 9 9   
2 4      . 6 3 1   
2 3      . 6 0 9   
2 2      . 5 7 1   
2 6      . 5 0 0   
3 3       . 7 6 1  
2 9       . 7 5 2  
2 7       . 6 9 2  
2 8       . 5 7 4  
3 2       . 5 6 6  
3 1       . 5 2 7  

特 徵 值  1 2 . 7 8 1  1 . 1 2 4  1 . 3 3 2  2 . 0 2 0  1 . 4 8 6  2 . 6 0 1  
佔 總 變
異 之 %  3 8 . 7 3 0 %  3 . 4 0 6 % 4 . 0 3 7 % 6 . 1 2 2 % 4 . 5 0 2 %  7 . 8 8 3 %

總 變 異  
累 計 %  3 8 . 7 3 0 %  4 2 . 1 3 6 % 4 6 . 1 7 3 % 5 2 . 2 9 5 % 5 6 . 7 9 7 %  6 4 .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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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信 度 分 析  

通 常 量 表 信 度 是 以 用 來 瞭 解 量 表 的 可 靠 程 度 ， 亦 即 量  

表 之 一 致 性 或 穩 定 性 的 一 種 指 標 ， 為 檢 驗 本 量 表 的 可 信 度  

而 進 行 信 度 分 析。本 研 究 根 據 C r o n b a c h ’s  α來 檢 定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i n t e r n a l  c o n s i s t e n c y）。  

1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第 一  

因 素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α值 為 . 9 0 8 1； 第 二 因 素 民 主 行 為 α  

值 為 . 8 4 1 1； 第 三 因 素 專 制 行 為 α值 為 . 7 5 3 1； 第 四 因 素  

關 懷 行 為 α值 為 . 8 6 1 9；第 五 因 素 獎 勵 行 為 α值 為 . 6 6 8 4； 

第 六 因 素 團 隊 行 為 α值 為 . 8 0 0 9；總 量 表 α值 為 . 9 4 9 9，如  

表 3 - 1 3。 根 據 楊 國 樞 等 人（ 1 9 9 3）發 現 信 度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表 來 探 討 問 卷 的 可 信 度，可 知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的 信 度 是 「 很 可 信 」， 如 表 3 - 1 6。  

表 3 - 1 3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分  量  表  因  素 題   號  α   值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一   1 - 1 3  . 9 0 8 1  

民 主 行 為  二  1 4 - 1 8  . 8 4 1 1  

專 制 行 為  三  1 9 - 2 4  . 7 5 3 1  

關 懷 行 為  四  2 5 - 3 1  . 8 6 1 9  

獎 勵 行 為  五  3 2 - 3 5  . 6 6 8 4  

團 隊 行 為  六  3 6 - 4 1  . 8 0 0 9  

總  量  表   共 四 十 一 題  . 9 4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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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第 一  

  因 素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α值 為 . 8 5 4 9； 第 二 因 素 民 主 行 為  

  α值 為 . 6 5 0 0； 第 三 因 素 專 制 行 為 α值 為 . 7 9 2 9； 第 四 因  

  素 關 懷 行 為 α 值 為 . 6 7 6 0 ； 第 五 因 素 獎 勵 行 為 α 值  

為 . 6 0 2 4； 第 六 因 素 團 隊 行 為 α值 為 . 6 8 0 8； 總 量 表 α值  

為 . 9 2 0 6， 如 表 3 - 1 4。 根 據 楊 國 樞 等 人 （ 1 9 9 3） 發 現 信  

度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表 來 探 討 問 卷 的 可 信 度 ， 可 知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的 信 度 是 「 可 信 」， 如 表 3 - 1 6。  

表 3 - 1 4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分  量  表  因  素 題   號  α  值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一   1 - 1 3  . 8 5 4 9  

民 主 行 為  二  1 4 - 1 8  . 6 5 0 0  

專 制 行 為  三  1 9 - 2 4  . 7 9 2 9  

關 懷 行 為  四  2 5 - 3 1  . 6 7 6 0  

獎 勵 行 為  五  3 2 - 3 5  . 6 0 2 4  

團 隊 行 為  六  3 6 - 4 1  . 6 8 0 8  

總  量  表   共 四 十 一 題  . 9 2 0 6  

3 .  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 第 一 因 素 訓 練 內 容 α  

值 為 . 8 4 6 8； 第 二 因 素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α值 為 . 7 9 9 9； 第 三  

因 素 教 練 領 導 α值 為 . 8 0 4 9； 第 四 因 素 隊 友 關 係 α值 為  

. 8 2 1 2； 第 五 因 素 場 地 與 設 施 α值 為 . 7 4 5 1； 第 六 因 素 成  

績 表 現 α值 為 . 8 3 2 7；總 量 表 α值 為 . 9 4 9 2，如 表 3 - 1 5。根  

據 楊 國 樞 等 人 （ 1 9 9 3） 發 現 信 度 C r o n b a c h ’s α值 表 來 探  

討 問 卷 的 可 信 度 ， 可 知 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 的 信 度 是 「 很  

可 信 」， 如 表 3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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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5  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分  量  表  因  素  題  號  α  值  

   訓 練 內 容  一  1 - 6  . 8 4 6 8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二  7 - 1 0  . 7 9 9 9  

   教 練 領 導  三  1 1 - 1 5  . 8 0 4 9  

   隊 友 關 係  四  1 6 - 2 1  . 8 2 1 2  

   場 地 與 設 施  五  2 2 - 2 6  . 7 4 5 1  

   成 績 表 現  六  2 7 - 3 3  . 8 3 2 7  

總  量  表   共 三 十 三 題  . 9 4 9 2  

 

表 3 - 1 6  C r o n b a c h ’s  α數 值 所 代 表 的 意 義  

α數 值 範 圍  意    義  

0 . 0 0 <  α  <  0 . 3 0  不 可 信  

0 . 3 0 <  α  <  0 . 5 0  稍 微 可 信  

0 . 5 0  <  α  < 0 . 7 0  可 信 (最 常 見 )  

0 . 7 0  <  α  < 0 . 9 0  很 可 信  

0 . 9 0  <  α  < 1 . 0 0  極 端 可 信  

資 料 來 源 ： 楊 國 樞 等 人 編 ， 信 度 與 效 度 分 析 ， 社 會 及 行 為 科

學 研 法 上 冊 ， 第 1 3版 ， 東 華 書 局 ， 1 9 9 3年 4月

p p . 3 2 4 - 3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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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卷編製與施測  

一 、 問 卷 編 製  

本 研 究 以 大 專 校 院 甲 組 軟 式 網 球 隊 不 同 性 別 選 手 三 十 六  

位 為 預 試 樣 本 ， 然 而 本 研 究 正 式 測 試 受 試 者 乃 是 以 九 十 四 年  

大 專 杯 甲 組 不 同 性 別 選 手 八 十 六 位 選 手 為 正 式 測 試 樣 本 。 表  

3 - 1 7為 本 研 究 置 於 正 式 施 測 問 卷 設 計 的 方 式 。  

表 3 - 1 7  正 式 施 測 問 卷 設 計 表  

選 手 基 本 資 料 表 （ 6題 ）  第 一 部 份  

知 覺 、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7 8題 )  第 二 部 份  

本

研

究 

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 ( 3 1題 )  第 三 部 份  

二 、 問 卷 施 測  

問 卷 施 測 主 要 是 透 過 委 託 施 測 ， 研 究 者 親 自 將 問 卷 交 給

教 練 ， 委 請 其 進 行 施 測 ， 施 測 後 ， 教 練 再 將 問 卷 寄 回 或 親 自

交 給 研 究 者 。 資 料 蒐 集 完 畢 後 ， 進 行 廢 卷 處 理 工 作 ， 團 隊 成

員 須 全 部 完 成 填 寫 才 視 為 有 效 問 卷 ， 將 漏 答 過 多 ， 以 及 明 顯  

反 應 偏 差 的 問 卷 予 以 剔 除 ， 然 後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本 研 究 共 發 出 1 0 0份 問 卷，從 九 十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起 至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 經 過 問 卷 正 式 施 測 及 催 收 兩 階 段 ， 其 中 有 效  

問 卷 8 6份 ， 回 收 率 為 8 6﹪ 。 在 團 隊 成 員 人 數 組 成 台 灣 體 院  

3 8人 、 立 德 學 院 7人 、 台 灣 大 學 8人 、 嘉 義 大 學 8人 、 文 化 大 學

1 0人 、 屏 東 師 院 6人 、 台 東 大 學 9人 ， 共 七 隊 八 十 六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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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本 研 究 以 SPSS10.0版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主 要 統 計  

分 析 如 下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運 用 次 數 分 配 、 百 分 比 、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 來 敘 述 大 專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之 性 別 、 年 齡 、 學 歷 、 進 攻 位 置 、 訓 練 天 數 、 運  

動 年 資 、 最 高 成 就 等 資 料 分 析 。  

二 、 項 目 分 析  

項 目 分 析 是 測 驗 發 展 最 為 根 本 的 一 項 工 作 ， 其 主 要 目 的

是 在 針 對 預 試 題 目 進 行 適 切 性 的 評 估 。 項 目 分 析 因 為 涉 及 多

種 統 計 數 據 或 指 標 的 判 別 ， 因 此 在 資 料 分 析 運 作 上 ， 佔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地 位 。 本 研 究 之 項 目 分 析 採 用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分 析  

法 及 相 關 分 析 法 。  

三 、 因 素 分 析  

因 素 分 析 的 目 的 是 用 以 縮 減 資 料 構 面 的 技 術 ， 它 能 以 較

少 的 維 數 來 表 示 原 先 的 資 料 結 構 ， 而 又 能 保 存 原 有 資 料 結 構

所 提 供 的 大 部 分 資 訊（ 黃 俊 英 ， 1 9 9 8）。 本 研 究 因 素 分 析 主 要

目 的 是 用 來 刪 除 正 式 問 卷 後 不 適 用 之 題 項 ， 以 利 後 續 資 料 之  

分 析 。  

四 、 信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所 用 的 量 表 ， 經 由 文 獻 回 顧 所 述 ， 探 討 有 關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 之 理 論 與 實 證 研 究 ， 並 參 考 國 內

學 者 所 使 用 的 量 表 ， 最 後 再 經 相 關 專 家 學 者 提 供 意 見 加 以 修

改 發 展 而 成 。 因 此 根 據 Cronbach’ sα 來 做 信 度 分 析 ， 針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 ， 檢 驗 資 料 是 否 符 合 內  

部 一 致 性 及 穩 定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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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A N O VA變 異 數 分 析  

探 討 大 專 甲 組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情 形，若 達 顯 著 差 異 差 異（ p < . 0 5）， 

則 以 薛 費 法 （ S c h e f f ’ e  M e t h o d） 進 行 各 組 事 後 比 較 。  

六 、 相 關 分 析 （ C o r r e l a t i o n  A n a l y s i s）  

本 研 究 採 皮 爾 森 （ P e a r s o n） 積 差 相 關 法 來 分 析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  

七 、 迴 歸 分 析 （ R e g r e s s i o n  A n a l y s i s）  

以 迴 歸 分 析 來 探 討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為 獨 立 變 項 來 預 測 訓 練 滿 意 度 。 再 以 逐 步 迴 歸 方 式 ，  

篩 選 具 解 釋 力 之 獨 立 變 數 ， 以 精 簡 預 測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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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旨 在 針 對 問 卷 調 查 所 獲 得 之 資 料 ， 進 行 分 析 研 究 調

查 之 統 計 結 果 ， 共 分 為 五 節 ， 依 序 為 ： 第 一 節 大 專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特 質 之 統 計 分 析 ； 第 二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 第 三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 第 四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 第 五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關 係 。  

 

第一節   大專軟式網球選手特質之統計分析  

本 節 之 內 容 在 於 說 明 ， 回 收 之 問 卷 中 ， 分 析 有 效 樣 本 之

一 般 特 性 。 計 分 為 ： 一 、 性 別 ； 二 、 年 齡 ； 三 、 選 手 進 攻 位

置 ； 四 、 運 動 年 資 ； 五 、 訓 練 天 數 ； 六 、 最 高 成 就 分 別 加 以

分 析 敘 述 如 下 。 並 由 表 4 - 1， 人 口 變 量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中 顯 示 。  

一 、 性 別  

由 表 4 - 1人 口 變 項 分 配 統 計 表 得 知 ， 女 生 有 2 0人 佔 2 3 . 3％  

， 男 生 有 6 6人 佔 7 6 . 7％ 。  

二 、 年 齡  

由 表 4 - 1人 口 變 項 分 配 統 計 表 得 知 ， 分 別 以 1 9歲 以 下 1 5人  

佔 1 7 . 4％ ， 1 9 ~ 2 1歲 5 9人 佔 6 8 . 6％ ， 2 2 ~ 2 4歲 1 2人 佔 1 4％ 。  

三 、 選 手 進 攻 位 置  

由 表 4 - 1人 口 變 項 分 配 統 計 表 得 知 ， 前 衛 共 有 3 0人 佔 3 4 . 9  

％ ， 後 衛 共 有 5 6人 佔 6 5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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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運 動 年 資  

由 表 4 - 1人 口 變 項 分 配 統 計 表 得 知 ， 9年 以 下 1 2人 佔 1 4％  

， 9 - 1 1年 5 3人 佔 6 1 . 6％ ， 1 2 - 1 4年 2 1人 佔 2 4 . 4％ 。  

五 、 訓 練 天 數  

由 表 4 - 1人 口 變 項 分 配 統 計 表 得 知 ， 2 - 3天 1 0人 佔 1 1 . 6％ ，

4 - 5天 3 0人 佔 3 4 . 9％ ， 5天 以 上 4 6人 佔 5 3 . 5％ 。  

六 、 最 高 成 就  

    由 表 4 - 1 人 口 變 項 分 配 統 計 表 得 知 ， 國 際 賽 4 人 佔 4 . 6  

％ ， 全 運 會 2 1 人 佔 2 4 . 4％ ， 大 專 杯 4 9 人 佔 5 7％ ， 縣 運  

1 2 人 佔 1 4％ 。  

   表 4 - 1  人 口 變 項 分 配 統 計 表  

變   項  組   成  人   數  百  分  比  
男  6 6  7 6 . 7  

性 別  
女  2 0  2 3 . 3  

 1 9 歲 以 下 1 5  1 7 . 4  
1 9 - 2 1 歲  5 9  6 8 . 6  年 齡  
2 2 - 2 4 歲  1 2  1 4 . 0  
前 衛  3 0  3 4 . 9  

進 攻 位 置  
後 衛  5 6  6 5 . 1  

   9 年 以 下  1 2  1 4 . 0  
運 動 年 資   9 - 1 1 年  5 3  6 1 . 6  
  1 2 - 1 4 年  2 1  2 4 . 4  

 2 - 3 天  1 0  1 1 . 6  
訓 練 天 數  4 - 5 天  3 0  3 4 . 9  
 5 天 以 上  4 6  5 3 . 5  
最 高 成 就  國 際 賽   4   4 . 7  
 全 運 會  2 1  2 4 . 4  

 大 專 杯  4 9  5 7 . 0  
 縣 運 會  1 2  1 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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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背景變項知覺教練領導行為之整體比較  

與差異分析  

一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2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各 構 面 順 序 得 知 ， 以 團 隊 行  

為 最 高 ， 而 專 制 行 為 最 低 。 本 研 究 發 現 與 其 他 研 究 結 果 大 致

吻 合 ， 例 如 鄭 志 富 （ 1 9 9 5） 研 究 發 現 ， 台 灣 地 區 運 動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 以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為 最 高 ， 而 專 制 行

為 為 最 低 。 吳 慧 卿 （ 2 0 0 1） 研 究 則 發 現 ， 國 內 大 專 桌 球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以 獎 勵 行 為 為 最 高 ， 而 專 制 行 為 為 最

低 。 由 本 研 究 及 過 去 的 研 究 得 知 ， 專 制 行 為 是 目 前 國 內 運 動

選 手 最 不 喜 歡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教 練 獨 斷 式 的 領 導 風 格 已 不

受 選 手 歡 迎 ， 對 於 團 隊 中 重 要 的 事 務 ， 需 要 經 過 全 體 討 論 及

協 商 以 達 到 最 後 的 決 議 ， 由 此 亦 驗 證 了 本 研 究 結 果 。  

表 4 - 2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順 序  

構   面  順 序 平 均 數 （ M）  標 準 差 （ S D）  

團 隊 行 為  1  3 . 7 2 5 6  . 6 5 6 6  

獎 勵 行 為  2  3 . 5 3 7 8  . 6 7 6 8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3  3 . 4 9 7 1  . 6 1 9 5  

關 懷 行 為  4  3 . 3 6 2 4  . 7 2 5 9  

民 主 行 為  5  3 . 3 1 6 9  . 8 2 8 2  

專 制 行 為  6  3 . 1 8 6 0  . 7 0 1 0  

* p < . 0 5  

二 、 不 同 性 別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3不 同 性 別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除 了 訓 練 與 指 導 及 專 制 行 為 達 到 p < . 0 5顯 著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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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餘 皆 未 達 到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此 與 過 去 多 數 的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 吳 國 銑 ， 2 0 0 0； 吳 慧 卿 ， 2 0 0 1； 陳 玉 娟 ， 1 9 9 5； 黃 金 柱  

， 1 9 9 0； 鄭 志 富 ， 1 9 9 5； 鄭 敏 雄 ， 1 9 9 2； 賴 世 堤 ， 2 0 0 3；  

蕭 嘉 惠、黃 明 玉， 1 9 9 8；余 瑞 華、林 文 郎， 2 0 0 1； C h e l l a d u r a i  

&  S a l e h， 1 9 7 8； E r l e ,  1 9 8 1）； 研 究 發 現 ， 男 子 較 女 子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較 多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及 專 制 行 為 ， 因 此 教 練 對 於 男 女  

選 手 應 有 不 同 的 領 導 行 為 ， 以 因 應 選 手 個 別 差 異 。  

表 4 - 3  不 同 性 別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性  別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男  6 6  3 . 5 7  0 . 5 4  3 . 9 5 7 *  . 0 4 9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女  2 0  3 . 2 7  0 . 7 5    

男  6 6  3 . 4 0  0 . 8 2  2 . 7 6 2  . 1 0 0  
民 主 行 為  

女  2 0  3 . 0 5  0 . 8 3    

男  6 6  3 . 3 2  0 . 6 6  1 1 . 3 0 7 *  . 0 0 1  
專 制 行 為  

女  2 0  2 . 7 5  0 . 6 7    

男  6 6  3 . 4 3  0 . 7 0  2 . 4 5 1  . 1 2 1  
關 懷 行 為  

女  2 0  3 . 1 4  0 . 7 8    

獎 勵 行 為  
男  

女  

6 6  

2 0  

3 . 5 2  

3 . 5 9  

0 . 6 7  

0 . 7 1  

 . 1 3 9  

 

. 7 1 0  

 

團 隊 行 為  
男  

女  

6 6  

2 0  

3 . 7 5  

3 . 6 6  

0 . 6 1  

0 . 8 2  

 . 2 5 8  

 

. 6 1 3  

 

* p < . 0 5  

三 、 不 同 年 齡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4不 同 年 齡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除 專 制 行 為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皆 未 達 p > . 0 5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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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異 ； 因 此 就 專 制 行 為 ， 進 一 步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在 專 制

行 為 上 2 2 - 2 4歲 ＞ 1 9歲 以 下 選 手 ， 此 與 其 他 研 究 結 果 並 不 完 全

一 致 ， 例 如 ， 吳 慧 卿 （ 2 0 0 1） 研 究 發 現 ， 國 內 大 專 桌 球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 但 在 （ 陳 玉 娟 ， 1 9 9 5； 黃 金 柱 ， 1 9 9 0； 鄭 志 富 ， 1 9 9 5；

鄭 敏 雄 ， 1 9 9 2； 蕭 嘉 惠 ， 1 9 9 9）； 研 究 中 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的 確 有 顯 著 差 異 。 造 成 此 差 異 之 原

因，研 究 者 認 為，是 否 因 研 究 團 隊 及 對 象 不 同 所 導 致，因 此 ，

值 得 後 續 研 究 者 進 一 步 去 探 討 ， 以 釐 清 年 齡 之 差 異 與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關 係 。  

表 4 - 4  不 同 年 齡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年  齡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1 9 歲 以 下 1 5 3 . 5 1  0 . 6 0   
2 0 - 2 1 歲  5 9 3 . 4 7  0 . 6 1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2 2 - 2 4 歲  1 2 3 . 4 2  0 . 6 1  

. 0 7 3  . 9 2 9  
 

1 9 歲 以 下 1 5 3 . 0 7  0 . 7 0   
2 0 - 2 1 歲  5 9 3 . 2 9  0 . 8 0   民 主 行 為  
2 2 - 2 4 歲  1 2 3 . 4 2  0 . 9 0  

. 7 1 3  . 4 9 3  
 

1 9 歲 以 下 1 5 2 . 9 4  0 . 7 3  
2 0 - 2 1 歲  5 9 3 . 2 3  0 . 6 4  專 制 行 為  
2 2 - 2 4 歲  1 2 3 . 7 4 6 0 . 5 4  

5 . 1 8 7  . 0 0 8 *  3＞ 1

1 9 歲 以 下 1 5 3 . 3 1  0 . 6 3   
2 0 - 2 1 歲  5 9 3 . 3 3  0 . 7 1   關 懷 行 為  
2 2 - 2 4 歲  1 2 3 . 3 2  0 . 5 9  

. 0 0 3  . 9 9 7  
 

1 9 歲 以 下 1 5 3 . 3 8  0 . 4 8   
2 0 - 2 1 歲  5 9 3 . 4 8  0 . 6 4   獎 勵 行 為  
2 2 - 2 4 歲  1 2 3 . 4  0 . 5 6  

. 1 5 3  . 8 5 9  
 

1 9 歲 以 下 1 5 3 . 8 7  0 . 7 3   
2 0 - 2 1 歲  5 9 3 . 7 7  0 . 6 3   團 隊 行 為  
2 2 - 2 4 歲  1 2 3 . 6 3  0 . 5 3  

. 4 8 6  . 6 1 7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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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不 同 進 攻 位 置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5不 同 進 攻 位 置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皆 未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由 於 過 去 之 研 究 並  

沒 有 以 選 手 進 攻 位 置 為 自 變 項 ， 來 探 討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差 異 情 形 ， 因 此 針 對 此 結 果 ， 研 究 者 推 論 為 ， 在 軟 式 網 球  

運 動 項 目 中 ， 不 論 是 前 衛 或 後 衛 ， 在 教 練 的 心 目 中 皆 佔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位 置，並 不 會 因 為 位 置 的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的 領 導 行 為。 

表 4 - 5  不 同 進 攻 位 置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進 攻 位 置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前  衛  3 0   3 . 4 8  0 . 6 5   . 0 2 4  . 8 7 8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後  衛  5 6   3 . 5 0  0 . 5 8    

前  衛  3 0   3 . 2 4  0 . 9 6   . 3 7 7  . 5 4 1  
民 主 行 為  

後  衛  5 6   3 . 3 5  0 . 7 5    

前  衛  3 0   3 . 3 3  0 . 6 7  2 . 0 9 5  . 1 5 5  
專 制 行 為  

後  衛  5 6   2 . 1 2  0 . 7 1    

前  衛  3 0   3 . 2 6  0 . 8 0   . 9 9 8  . 3 2 1  
關 懷 行 為  

後  衛  5 6   3 . 4 2  0 . 6 8    

獎 勵 行 為  
前  衛  

後  衛  

3 0  

5 6  

 3 . 3 8  

 3 . 6 2  

0 . 7 5  

0 . 6 3  

2 . 4 4 0  

 

. 1 2 2  

 

團 隊 行 為  
前  衛  

後  衛  

3 0  

5 6  

 3 . 6 8  

 3 . 7 5  

0 . 7 3  

0 . 6 2  

 . 2 2 0  

 

. 6 4 0  

 

* p < . 0 5  

五 、 不 同 運 動 年 資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6不 同 運 動 年 資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除 民 主 與 關 懷 行 為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皆 未 達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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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就 民 主 與 關 懷 行 為 進 一 步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在

民 主 行 為 上 1 2 - 1 4年 ＞ 9年 以 下 選 手，而 關 懷 行 為 上 1 2 - 1 4年 ＞ 9

年 以 下 選 手 ， 此 結 果 亦 支 持 過 去 部 分 研 究 之 發 現 （ 吳 慧 卿 ，

2 0 0 1； 鄭 敏 雄 ， 1 9 9 2）。 然 而 也 與 過 去 部 分 研 究 不 盡 相 同（ 陳

玉 娟 ， 1 9 9 5； 賴 世 堤 ， 2 0 0 3； C h e l l a d u r a i &  C a r r o n， 1 9 8 1），

C h e l l a d u r a i  &  S a l e h（ 1 9 7 8） 研 究 發 現 ， 運 動 選 手 訓 練 時 間 的

長 短 通 常 會 影 響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賴 世 堤 （ 1 9 9 9） 研 究 發

現 ， 運 動 年 資 較 長 的 選 手 較 喜 好 教 練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此

皆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不 一 致 。 造 成 不 一 致 之 原 因 ， 研 究 者 認 為 ，

運 動 年 資 的 長 短 亦 可 能 與 其 他 因 素 有 關 ， 例 如 成 熟 度 、 環 境

及 年 齡 等 。  

表 4 - 6  不 同 運 動 年 資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運 動 年 資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9 年 以 下  1 2 3 . 2 1  0 . 7 0  
1 0 - 1 1 年  5 3 3 . 4 6  0 . 5 2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1 2 - 1 4 年  2 1 3 . 6 4  0 . 7 0  
2 . 0 6 7  . 1 3 3   

9 年 以 下  1 2 2 . 8 7  0 . 8 6  
1 0 - 1 1 年  5 3 3 . 2 3  0 . 7 8  民 主 行 為  
1 2 - 1 4 年  2 1 3 . 6 1  0 . 6 8  

3 . 7 8 1  . 0 2 7 *  3＞ 1

9 年 以 下  1 2 3 . 3 6  0 . 7 9   
1 0 - 1 1 年  5 3 3 . 3 0  0 . 6 1   專 制 行 為  
1 2 - 1 4 年  2 1 3 . 0 6  0 . 7 5  

1 . 2 1 3  . 3 0 3  
 

9 年 以 下  1 2 3 . 0 2  0 . 7 3  
1 0 - 1 1 年  5 3 3 . 2 7  0 . 6 0  關 懷 行 為  
1 2 - 1 4 年  2 1 3 . 6 4  0 . 7 3  

3 . 9 5 3  . 0 2 3 *  3＞ 1

9 年 以 下  1 2 3 . 2 7  0 . 6 5   
1 0 - 1 1 年  5 3 3 . 4 1  0 . 5 5   獎 勵 行 為  
1 2 - 1 4 年  2 1 3 . 7 0  0 . 6 6  

2 . 5 6 4  . 0 8 3  
 

9 年 以 下  1 2 3 . 5 6  0 . 7 3   
1 0 - 1 1 年  5 3 3 . 7 6  0 . 5 7   團 隊 行 為  
1 2 - 1 4 年  2 1 3 . 9 1  0 . 7 2  

1 . 2 3 8  . 2 9 5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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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不 同 訓 練 天 數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7不 同 訓 練 天 數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除 了 關 懷 及 獎 勵 行 為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皆 未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就 關 懷 及 獎 勵 行 為 ， 進 一 步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在 關 懷 行 為 上 每 週 訓 練 4 - 5＞ 5天 以 上 的 選

手，在 獎 勵 行 為 上 每 週 訓 練 4 - 5天 ＞ 2 - 3天 的 選 手。由 於 訓 練 時

間 較 短 ， 相 對 的 獎 勵 行 為 一 定 較 少 。 而 此 與 過 去 的 研 究 結 果

並 不 完 全 一 致 ， 而 在 過 去 的 研 究 發 現 中 也 沒 有 一 致 之 定 論 ，

例 如 （ 鄭 志 富 ， 1 9 9 5； 蕭 嘉 惠 等 ， 1 9 9 8）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不

同 訓 練 天 數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的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吳 慧 卿 （ 2 0 0 1） 以 大 專 桌 球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及 賴 世 堤

（ 2 0 0 3） 以 田 徑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的 研 究 發 現 ， 在 不 同 訓 練 天

數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呈 顯 著 差 異 ， 由 此 可 知 ， 不 同 運 動 團

隊 應 有 不 同 訓 練 天 數 ， 因 此 ， 身 為 教 練 應 因 應 賽 季 之 不 同 ，

而 適 度 調 整 每 週 訓 練 天 數 ， 方 能 達 到 最 佳 之 訓 練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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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不 同 訓 練 天 數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訓 練 天 數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事 後 比 較

2 - 3天  1 0 3 . 4 6  0 . 3 0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4 - 5天  

5天 以 上

3 0

4 6

3 . 6 3  

3 . 4 2  

0 . 6 4  

0 . 6 2  

1 . 1 5 6  
 

2 - 3天  1 0 3 . 4 5  0 . 8 2   

民 主 行 為  4 - 5天  

5天 以 上

3 0

4 6

3 . 5 7  

3 . 1 3  

0 . 8 3  

0 . 9 2  

2 . 8 4 7  
 

2 - 3天  1 0 3 . 2 0  0 . 5 4   

專 制 行 為  4 - 5天  

5天 以 上

3 0

4 6

3 . 0 9  

3 . 2 4  

0 . 8 1  

0 . 6 6  

. 4 2 8  
 

2 - 3天  1 0 3 . 3 8  0 . 4 7  

關 懷 行 為  4 - 5天  

5天 以 上

3 0

4 6

3 . 6 3  

3 . 1 8  

0 . 6 5  

0 . 7 7  

3 . 5 9 3 *  3＞ 4  

獎 勵 行 為  

2 - 3天  

4 - 5天  

5天 以 上

1 0

3 0

4 6

3 . 0 6  

3 . 6 8  

3 . 5 4  

0 . 5 0  

0 . 7 5  

0 . 6 3  

3 . 1 8 9 *  3＞ 2  

團 隊 行 為  

2 - 3天  

4 - 5天  

5天 以 上

1 0

3 0

4 6

3 . 4 4  

3 . 9 0  

3 . 6 7  

0 . 5 9  

0 . 6 9  

0 . 6 3  

2 . 2 0 8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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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不 同 最 高 就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8不 同 最 高 就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除 了 專 制 行 為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皆 未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就 專 制 行 為 ， 進 一 步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在 專 制 行 為 上 大 專 杯 選 手 ＞ 全 運 會 選 手 。 而 在 過 去 的 研 究

發 現 中 也 沒 有 一 致 之 定 論 ， 例 如 ， G a r l a n d  &  B a r r y（ 1 9 8 8）

針 對 美 式 足 球 選 手 研 究 發 現 ， 能 力 較 好 的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 知 覺 較 少 專 制 行 為 。 蔡

崇 濱 （ 2 0 0 0） 研 究 發 現 ， 訓 練 球 齡 越 少 的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民 主

行 為 和 關 懷 行 為 較 多 ， 男 選 手 較 喜 歡 教 練 強 調 訓 練 和 指 導 為

及 專 制 行 為 ； 女 選 手 較 喜 歡 教 練 強 調 關 懷 行 為 和 獎 勵 行 為 。

K e e h n e r（ 1 9 8 8） 針 對 美 國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研 究 發 現 ， 其 中

獎 勵 領 導 行 為 有 顯 著 差 異。因 此 針 對 此 結 果，研 究 者 推 論 為 ，

在 軟 式 網 球 運 動 項 目 中 ， 不 論 是 成 就 高 低 與 否 ， 在 教 練 的 心  

目 中 皆 佔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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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不 同 最 高 成 就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最 高 成 就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3 . 0 6  

3 . 4 5  

3 . 5 6  

3 . 2 7  

0 . 7 1  

0 . 6 0  

0 . 5 7  

0 . 6 7  

1 . 4 7 4  . 2 2 8   

民 主 行 為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2 . 9 0  

3 . 3 0  

3 . 3 1  

3 . 1 5  

0 . 9 6  

0 . 6 1  

0 . 8 5  

0 . 8 5  

. 4 4 0  . 7 2 5   

專 制 行 為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2 . 5 6  

2 . 9 0  

3 . 4 0  

3 . 3 5  

0 . 5 2  

0 . 6 9  

0 . 5 8  

0 . 8 8  

4 . 4 2 9 *  . 0 0 6  

 

3＞ 2

 

關 懷 行 為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3 . 2 1  

3 . 2 8  

3 . 4 2  

3 . 0 6  

0 . 6 4  

0 . 6 1  

0 . 7 3  

0 . 5 2  

1 . 0 2 2  . 3 8 7   

獎 勵 行 為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3 . 3 8  

3 . 4 5  

3 . 5 5  

3 . 1 7  

0 . 6 3  

0 . 5 7  

0 . 6 4  

0 . 4 2  

1 . 3 2 4  . 2 7 2   

團 隊 行 為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3 . 8 8  

3 . 8 2  

3 . 7 8  

3 . 6 1  

1 . 0 4  

0 . 5 9  

0 . 6 5  

0 . 5 4  

. 3 2 4  . 8 0 8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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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喜好教練領導行為之整體比較

與差異分析  

一 、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9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各 構 面 順 序 得 知 ， 以 團 隊 行  

為 最 高 ， 而 專 制 行 為 最 低 。 此 結 果 與 先 前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研 究 結 果 完 全 一 致 ， 顯 示 ， 選 手 知 覺 及 喜 愛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之 排 序 是 相 同 的 。 本 研 究 發 現 與 其 他 研 究 結 果 大 致 吻 合  

， 例 如 鄭 志 富 （ 1 9 9 5） 研 究 發 現 ， 台 灣 地 區 運 動 選 手 在 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頗 為 一 致 ； 鄭 振 洋 、 陳 文 良 （ 2 0 0 3）

以 參 加 2 0 0 2亞 運 代 表 隊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發 現 ， 選 手 在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以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最 高 ， 而 專 制 行 為 最 低 。 由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教 練 專 制 的 領 導 行 為 ， 在 目 前 國 內 運 動 選

手 中 是 最 不 受 歡 迎 的 方 式 ， 因 此 教 練 應 採 用 多 元 的 領 導 方 式  

， 方 能 提 昇 選 手 滿 意 度 及 團 對 績 效 。  

表 4 - 9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構 面 順 序  

構   面  順   序   平 均 數 （ M）   標 準 差 （ S D）

團 隊 行 為  1  4 . 0 4 1 9  . 4 9 8 6  

獎 勵 行 為  2  3 . 9 6 8 0  . 5 1 8 5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3  3 . 9 1 9 7  . 4 6 3 4  

關 懷 行 為  4  3 . 9 0 8 9  . 4 9 0 9  

民 主 行 為  5  3 . 8 7 2 1  . 5 2 8 2  

專 制 行 為  6  3 . 4 1 8 6  . 7 8 3 5  

二 、 不 同 性 別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1 0不 同 性 別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除 了 專 制 行 為 達 到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皆 未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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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 0 5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 男 子 較 女 子 選 手 喜 好 教 練 較 多 的 專 制  

行 為 。 此 與 過 去 的 研 究 並 不 完 全 一 致 ， 而 在 過 去 的 研 究 結 果  

中 也 沒 有 一 致 之 定 論 ， 例 如 鄭 振 洋 等 （ 2 0 0 3） 研 究 發 現 ， 亞  

運 代 表 隊 男 女 選 手 在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 李 建 平 ， 2 0 0 2； 鄭 志 富 ， 1 9 9 5； 蕭 嘉 惠 等 ， 1 9 9 8；  

蔣 憶 德 等 ， 2 0 0 1； 賴 世 堤 ， 2 0 0 3； E r l e， 1 9 8 1）；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選 手 在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確 實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中 皆 發 現 男 子 較 女 子 選 手 喜 好 教 練 較 多 的 專 制 行 為 ， 此 論 點  

相 當 支 持 本 研 究 結 果 。 探 究 不 完 全 一 致 原 因 ， 或 許 與 教 練 個  

人 領 導 行 為 、 研 究 對 象 及 團 隊 屬 性 不 同 有 關 ， 值 得 進 一 歩 再  

探 討 。  

表 4 - 1 0  不 同 性 別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性  別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男  6 6  3 . 9 4  0 . 4 4  . 5 8 6  . 4 4 6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女  2 0  3 . 8 5  0 . 5 3    

男  6 6  3 . 8 6  0 . 5 2  . 2 5 9  . 6 1 2  
民 主 行 為  

女  2 0  3 . 9 3  0 . 5 6    

男  6 6  3 . 5 5  0 . 7 5  8 . 5 9 5 *  . 0 0 4  
專 制 行 為  

女  2 0  2 . 9 9  0 . 7 6    

男  6 6  3 . 9 1  0 . 5 2  . 0 0 8  . 9 2 7  
關 懷 行 為  

女  2 0  3 . 9 0  0 . 4 1    

獎 勵 行 為  
男  

女  

6 6

2 0

 3 . 9 5  

 4 . 0 4  

0 . 5 1  

0 . 5 5  

. 4 6 5  

 

. 4 9 7  

 

團 隊 行 為  
男  

女  

6 6

2 0

 4 . 0 2  

 4 . 1 2  

0 . 4 8  

0 . 5 7  

. 6 3 7  

 

. 4 2 7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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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 同 年 齡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1 1不 同 年 齡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皆 未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 並 不 因 為 年 齡 之

不 同 ， 而 有 明 顯 差 異 存 在 。 鄭 志 富 （ 1 9 9 5） 研 究 發 現 ， 年 齡

較 長 的 選 手 比 年 齡 較 輕 的 選 手 偏 好 教 練 的 民 主 、 關 懷 與 專 制

行 為 。 此 與 本 研 究 發 現 並 不 一 致 ， 探 究 不 一 致 的 原 因 ， 研 究

者 認 為 ， 其 可 能 原 因 是 否 與 研 究 的 團 隊 不 同 或 與 年 齡 層 的 區

隔 不 同 有 關 ， 在 本 研 究 中 ， 以 2 2歲 做 為 年 齡 之 區 隔 ， 且 皆 為

大 專 學 生 ， 因 此 教 練 領 導 風 格 較 為 一 致 ， 不 像 其 他 研 究 年 齡

層 分 佈 較 廣 ， 且 包 含 較 多 學 制 ， 導 致 其 在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明 顯 異 於 其 他 年 齡 層 之 選 手 。 研 究 者 推 論 ， 此 為 可 能 造 成  

研 究 結 果 並 不 一 致 之 主 要 原 因 ， 並 值 得 進 一 步 再 去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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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1  不 同 年 齡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年  齡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1 9 歲 以 下 1 5 3 . 9 0 3  0 . 4 2 7   0 . 8 7 7  . 4 2 0  

2 0 - 2 1 歲  5 9 3 . 9 3 5  0 . 4 0 3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2 2 - 2 4 歲  1 2 3 . 7 6 9  0 . 2 9 7     

1 9 歲 以 下 1 5 3 . 8 9 3  0 . 4 6 5   1 . 3 4 8  . 2 6 5  

2 0 - 2 1 歲  5 9 3 . 9 5 9  0 . 5 6 2     民 主 行 為  

2 2 - 2 4 歲  1 2 3 . 6 8 3  0 . 4 4 7     

1 9 歲 以 下 1 5 3 . 1 4 4  0 . 9 4 3   1 . 6 6 6  . 1 9 5  

2 0 - 2 1 歲  5 9 3 . 5 4 8  0 . 7 8 2     專 制 行 為  

2 2 - 2 4 歲  1 2 3 . 3 7 5  0 . 4 9 8     

1 9 歲 以 下 1 5 3 . 9 3 3  0 . 5 2 0   0 . 8 7 0  . 4 2 3  

2 0 - 2 1 歲  5 9 3 . 9 6 4  0 . 3 7 1     關 懷 行 為  

2 2 - 2 4 歲  1 2 3 . 7 8 6  0 . 5 4 7     

1 9 歲 以 下 3 . 9 3 3  0 . 6 4 4   

2 0 - 2 1 歲

1 5

5 9 4 . 0 5 5  0 . 4 6 4   
1 . 0 2 1  . 3 6 5  

獎 勵 行 為  

2 2 - 2 4 歲  1 2 3 . 8 5 4  0 . 4 1 9     

1 9 歲 以 下 4 . 1 0 0  0 . 5 0 3   

2 0 - 2 1 歲

1 5

5 9 4 . 1 1 0  0 . 4 1 6   
0 . 4 3 5  . 6 4 9  

團 隊 行 為  

2 2 - 2 4 歲  1 2 3 . 9 8 6  0 . 3 2 9     

* p < . 0 5  

四 、 不 同 進 攻 位 置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1 2不 同 進 攻 位 置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皆 未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 由 於 過 去 之  

研 究 並 沒 有 以 選 手 進 攻 位 置 為 自 變 項 ， 來 探 討 選 手 喜 好 教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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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導 行 為 差 異 情 形 ， 因 此 針 對 此 結 果 ， 研 究 者 推 論 為 ， 在 軟  

式 網 球 運 動 項 目 中 ， 不 論 是 前 衛 或 後 衛 ， 並 不 會 因 為 位 置 的  

不 同 而 有 差 別 待 遇 ， 而 導 致 產 生 不 同 的 領 導 行 為 。  

表 4 - 1 2  不 同 進 攻 位 置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進 攻 位 置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前  衛  3 0  3 . 9 5  0 . 5 1  . 2 1 6  . 6 4 4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後  衛  5 6  3 . 9 0  0 . 4 4    

前  衛  3 0  3 . 9 4  0 . 5 9  . 7 9 7  . 3 7 4
民 主 行 為  

後  衛  5 6  3 . 8 3  0 . 5 0    

前  衛  3 0  3 . 6 0  0 . 8 1  2 . 5 1 3  . 1 1 7
專 制 行 為  

後  衛  5 6  3 . 3 2  0 . 7 6    

前  衛  3 0  3 . 8 9  0 . 5 3  . 0 4 0  . 8 4 3
關 懷 行 為  

後  衛  5 6  3 . 9 2  0 . 4 7    

獎 勵 行 為  
前  衛  

後  衛  

3 0

5 6

 3 . 9 7  

 3 . 9 7  

0 . 5 6  

0 . 5 0  

. 0 0 0  

 

. 9 8 6

 

前  衛  3 0  4 . 1 0  0 . 4 9  . 4 8 8  . 4 8 7
團 隊 行 為  

後  衛  5 6  4 . 0 1  0 . 5 0    

* p < . 0 5   

五 、 不 同 運 動 年 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1 3不 同 運 動 年 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皆 未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此 與 先 前 研 究 發 現

並 不 一 致 （ 李 建 平 ， 2 0 0 2； 賴 世 堤 ， 2 0 0 3； C h e l l a d u r a i   

&  C a r r o n， 1 9 8 1）。針 對 此 結 果，研 究 者 推 論 為，在 本 研 究 中 ，

運 動 年 資 是 以 1 0年 做 為 區 隔 ， 且 大 部 份 選 手 從 國 中 即 開 始 參

與 軟 式 網 球 項 目 ， 幾 乎 沒 有 選 手 是 進 入 大 專 校 院 後 才 接 受 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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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網 球 訓 練 ， 因 此 選 手 們 在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觀 念 較 為 一  

致 ， 彼 此 間 差 異 也 就 不 大 。  

表 4 - 1 3  不 同 運 動 年 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運 動 年 資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9年 以 下  12 3.865 0.315 0.427 .654  

9 - 1 1年  53 3.888 0.368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1 2 - 1 4年  21 3.974 0.499    

9年 以 下  12 3.833 0.433 0.723 .488  

9 - 1 1年  53 3.879 0.519    民 主 行 為  

1 2 - 1 4年  21 4.029 0.624    

9年 以 下  12 3.181 0.698 1.291 .280  

9 - 1 1年  53 3.443 0.775    專 制 行 為  

1 2 - 1 4年  21 3.635 0.852    

9年 以 下  12 3.952 0.579 0.262 .770  

9 - 1 1年  53 3.908 0.393    關 懷 行 為  

1 2 - 1 4年  21 3.986 0.421    

9年 以 下   

9 - 1 1年   獎 勵 行 為  

1 2 - 1 4年  

12

53

21

3.958 

4.047 

3.929 

0.411 

0.465 

0.608 

0.492 .613 

 

9年 以 下   

9 - 1 1年   團 隊 行 為  

1 2 - 1 4年  

12

53

21

4.097 

4.082 

4.111 

0.337 

0.434 

0.439 

0.038 .963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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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不 同 訓 練 天 數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1 4不 同 訓 練 天 數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皆 未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此 與 過 去 的 研 究 並  

不 完 全 一 致 ， 而 在 過 去 的 研 究 結 果 中 也 沒 有 一 致 之 定 論 ， 例  

如 賴 世 堤 （ 2 0 0 3） 研 究 發 現 ， 田 徑 選 手 每 週 不 同 訓 練 天 數 在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論 點 支 持 本 研 究 結  

果 ； 但 在 蕭 嘉 惠 等 （ 1 9 9 8） 研 究 發 現 ， 每 週 訓 練 二 天 以 上 的  

選 手 均 較 每 週 訓 練 一 天 的 選 手 偏 好 教 練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此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不 一 致 。 造 成 這 些 差 異 的 結 果 ， 研 究 者 認 為  

， 其 可 能 原 因 是 否 由 於 運 動 項 目 之 獨 特 性 所 致 ， 值 得 後 續 研  

究 者 進 一 步 加 以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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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4  不 同 訓 練 天 數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訓 練 天 數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事 後

比 較

2 - 3天  1 0 4 . 1 1  0 . 3 8   

4 - 5天  3 0 3 . 9 2  0 . 5 7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5天 以 上  4 6 3 . 8 8  0 . 3 9  

1 . 0 0 9  

 

2 - 3天  1 0 4 . 1 8  0 . 3 9   

4 - 5天  3 0 3 . 8 2  0 . 6 0   民 主 行 為  

 5天 以 上  4 6 3 . 8 4  0 . 4 9  

1 . 9 2 3  

 

2 - 3天  1 0 3 . 7 3  0 . 7 2   

4 - 5天  3 0 3 . 3 0  0 . 9 2   專 制 行 為  

 5天 以 上  4 6 3 . 4 3  0 . 7 0  

1 . 1 1 6  

 

2 - 3天  1 0 4 . 0 7  0 . 5 9   

4 - 5天  3 0 3 . 9 4  0 . 5 2   關 懷 行 為  

 5天 以 上  4 6 3 . 8 6  0 . 4 5  

. 8 4 6  

 

2 - 3天  1 0 3 . 8 5  0 . 5 3   

4 - 5天  3 0 4 . 0 3  0 . 6 2   獎 勵 行 為  

 5天 以 上  4 6 3 . 9 5  0 . 4 5  

. 5 1 6  

 

2 - 3天  1 0 4 . 1 6  0 . 3 6   

4 - 5天  3 0 3 . 9 9  0 . 6 8   團 隊 行 為  

 5天 以 上  4 6 4 . 0 5  0 . 3 7  

. 4 2 0  

 

* p < . 0 5  

七 、 不 同 最 高 成 就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1 5不 同 最 高 成 就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皆 未 達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C h e l l a d u r a i  



 66

&  C a r r o n（ 1 9 8 3） 針 對 高 中 與 大 學 籃 球 選 手 的 研 究 發 現 ， 選  

手 喜 好 教 練 之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與 關 懷 行 為 ， 但 隨 著 年 級 而 逐  

年 增 加 。 因 此 選 手 們 在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觀 念 較 為 一 致 ，  

彼 此 間 差 異 也 就 不 大 。  

表 4 - 1 5  不 同 最 高 成 就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最 高 成 就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4 . 0 2  
3 . 8 0  
3 . 9 8  
3 . 7 6  

. 3 2  

. 4 6  

. 4 0  

. 2 1  

1 . 6 8 2  . 1 7 7   

民 主 行 為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4 . 0 0  
3 . 8 7  
3 . 9 5  
3 . 7 8  

. 4 6  

. 6 2  

. 5 6  

. 3 5  

 . 3 9 6  . 7 5 6   

專 制 行 為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3 . 5 0  
3 . 4 2  
3 . 4 9  
3 . 2 3  

. 8 9  

. 7 6  

. 8 1  

. 7 1  

 . 3 5 0  . 7 8 9   

關 懷 行 為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4 . 1 1  
3 . 8 6  
3 . 9 6  
3 . 8 6  

. 1 4  

. 3 7  

. 4 7  

. 3 3  

 . 6 0 7  . 6 1 2   

獎 勵 行 為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4 . 1 3  
3 . 9 2  
4 . 0 7  
3 . 8 5  

. 4 3  

. 4 1  

. 5 6  

. 3 5  

 . 9 6 9  . 4 1 1   

團 隊 行 為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3 . 9 6  
3 . 9 4  
4 . 1 6  
4 . 1 3  

. 5 2  

. 3 7  

. 4 6  

. 2 5  

1 . 5 8 5  . 1 9 9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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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背景變項對訓練滿意度之整體比較與差  

異分析  

一 、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1 6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各 構 面 順 序 得 知 ， 以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最 高 ， 而 場 地 與 設 施 最 低 。 針 對 此 結 果 ， 研 究 者 認 為 ，

目 前 大 專 校 院 教 練 皆 為 選 手 出 身 ， 具 備 專 業 能 力 ， 而 具 有 優

秀 專 業 領 導 行 為 的 領 導 者 最 能 獲 得 團 隊 成 員 們 喜 好 ， 因 此 滿

意 度 最 高 ； 但 在 場 地 與 設 施 上 是 目 前 選 手 滿 意 度 最 低 ， 此 結

果 顯 示 ， 各 大 專 在 網 球 場 地 與 設 施 上 並 不 盡 完 善 ， 應 予 以 改

進 。 李 建 平 （ 2 0 0 2） 就 網 球 選 手 對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構 面 平 均 得

分 而 言 ， 亦 是 以 教 練 專 業 為 最 高 ， 場 地 與 設 備 最 低 ， 此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當 一 致 。  

表 4 - 1 6  訓 練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順 序  

構   面  順  序    平 均 數 （ M）     標 準 差 （ S D）

專 業 能 力  1  3 . 7 0 3 5  . 5 9 7 2  

隊 友 關 係  2  3 . 6 8 6 0  . 6 0 8 6  

領 導 行 為  3  3 . 6 6 9 8  . 6 1 4 3  

訓 練 內 容  4  3 . 6 0 0 8  . 5 7 8 1  

成 績 表 現  5  3 . 5 8 5 3  . 5 4 7 0  

場 地 與 設 施  6  3 . 5 5 3 5  . 5 7 5 3  

二 、 不 同 性 別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1 7不 同 性 別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除 了 訓 練 內 容 及 教 練 領 導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皆 未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 對 訓 練 內 容 及 教 練 領 導 的 滿

意 度 男 子 ＞ 女 子 選 手。此 結 果 與 研 究 者 先 前 之 發 現 並 不 完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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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 李 建 平（ 2 0 0 2）的 研 究 發 現 ， 大 專 校 院 網 球 男 子 選 手

對 訓 練 內 容 的 滿 意 度 明 顯 高 於 女 子 選 手，此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但 在 鄭 松 益（ 2 0 0 1）研 究 發 現， 男 子 排 球 選 手 對 成 績 表

現 滿 意 度 較 高，此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不 一 致。針 對 不 完 全 一 致 的

原 因，研 究 者 認 為，可 能 與 運 動 項 目 有 關，軟 式 網 球 項 目 屬

於 混 合 性 運 動 項 目 ， 選 手 彼 此 間 依 賴 性 並 不 高 （ 盧 俊 宏 ，

1 9 9 4）， 教 練 在 訓 練 選 手 時 以 個 人 技 術 為 主 ， 較 少 有 團 隊 戰

術 ， 而 男 選 手 在 身 體 素 質 上 較 女 選 手 好 ， 且 競 爭 更 為 激 烈 ，

因 此 在 訓 練 男 選 手 較 女 選 手 嚴 格，有 更 大 的 期 許，推 論 此 為  

導 致 男 選 手 對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產 生 較 大 差 異 之 主 要 原 因 。  

表 4 - 1 7  不 同 性 別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性  別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男  6 6   3 . 6 7  0 . 5 8  4 . 1 2 4 *  . 0 4 6  
訓 練 內 容  

女  2 0   3 . 3 8  0 . 5 1    

男  6 6   3 . 7 4  0 . 5 5    . 9 8 3  . 3 2 4  
專 業 能 力  

女  2 0   3 . 5 9  0 . 7 5    

男  6 6   3 . 7 5  0 . 5 9  4 . 8 8 8 *  . 0 3 0  
領 導 行 為  

女  2 0   3 . 4 1  0 . 6 4    

男  6 6   3 . 7 5  0 . 6 2  3 . 0 6 0  . 0 8 4  
隊 友 關 係  

女  2 0   3 . 4 8  0 . 5 4    

場 地 與 設 施  
男  

女  

6 6  

2 0  

 3 . 6 1  

 3 . 3 7  

0 . 5 8  

0 . 5 4  

2 . 7 0 4  

 

. 1 0 4  

 

成 績 表 現  
男  

女  

6 6  

2 0  

 3 . 6 3  

 3 . 4 4  

0 . 5 3  

0 . 6 0  

1 . 8 1 4  

 

. 1 8 2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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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 同 年 齡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1 8不 同 年 齡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除 了 場 地 與 設 施 達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皆 未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 對 場 地 與 設 施 的 滿 意 度 2 1歲 以 下 ＞ 2 2

歲 以 上 選 手 。 針 對 本 研 究 結 果 研 究 者 推 論 為 ， 年 齡 較 輕 的 選

手 在 訓 練 的 時 間 及 參 加 比 賽 的 次 數 都 不 如 年 齡 較 長 的 選 手 ，

因 此 在 對 場 地 與 設 施 的 要 求 上 比 年 齡 較 長 的 選 手 為 低 。 但 此

與 過 去 研 究 結 果 並 不 一 致 ， 例 如 許 宜 佳 （ 2 0 0 2）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國 訓 中 心 選 手 對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針 對 此 結 果 ， 研 究 者 認 為 ， 其 可 能 原 因 是 否 由 於 年 齡 層

的 區 隔 不 同 所 致 ， 本 研 究 年 齡 層 以 二 分 法 為 區 隔 ， 在 其 他 研

究 中 年 齡 層 區 隔 較 細 ， 是 否 此 為 造 成 不 一 致 之 主 要 原 因 ， 值  

得 後 續 研 究 者 進 一 步 加 以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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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8  不 同 年 齡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年  齡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1 9歲 以 下 1 5 1 5  3 . 6 7 8   0 . 1 4 7  . 8 6 4  

1 9 - 2 1歲  5 9 5 9  3 . 6 1 0     訓 練 內 容

2 2 - 2 4歲  1 2 1 2  3 . 5 6 9     

 1 9歲 以 下 1 5 1 5  3 . 7 6 7   0 . 3 1 2  . 7 3 3  

1 9 - 2 1歲  5 9 5 9  3 . 6 5 3     專 業 能 力

2 2 - 2 4歲  1 2 1 2  3 . 7 5 0     

 1 9歲 以 下 1 5 1 5  3 . 7 8 7   0 . 1 5 8  . 8 5 4  

1 9 - 2 1歲  5 9 5 9  3 . 7 0 5     領 導 行 為

2 2 - 2 4歲  1 2 1 2  3 . 6 6 7     

 1 9歲 以 下 1 5 1 5  3 . 7 1 1   0 . 1 2 1  . 8 8 6  

1 9 - 2 1歲  5 9 5 9  3 . 6 8 9     隊 友 關 係

2 2 - 2 4歲  1 2 1 2  3 . 7 7 8     

 1 9歲 以 下 1 5 1 5  3 . 8 2 7   

1 9 - 2 1歲  5 9  3 . 5 2 2   場 地 與 設 施

2 2 - 2 4歲  

5 9

1 2 1 2  3 . 4 6 7   

1 . 9 1 9  . 1 5 3  

 1 9歲 以 下 1 5  3 . 5 9 0   

1 9 - 2 1歲  5 9  3 . 5 5 9   成 績 表 現

2 2 - 2 4歲  

1 5

5 9

1 2 1 2  3 . 5 8 3   

0 . 0 2 3  . 9 7 7  

* p < . 0 5  

四 、 不 同 進 攻 位 置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1 9不 同 進 攻 位 置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皆 未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由 於 過 去 之 研 究 並 沒 有  

以 選 手 進 攻 位 置 為 自 變 項 ， 來 探 討 選 手 對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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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情 形 ， 因 此 針 對 此 結 果 ， 研 究 者 推 論 為 ， 軟 式 網 球 項 目 不

像 其 他 團 體 項 目 （ 如 籃 、 排 球 ）， 在 每 個 位 置 上 皆 有 其 特 性 ，

而 軟 式 網 球 項 目 不 論 單 打 或 雙 打 ， 教 練 在 指 導 選 手 時 其 領 導  

行 為 差 異 性 並 不 大 ， 因 此 為 主 要 原 因 。  

表 4 - 1 9  不 同 進 攻 位 置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進 攻 位 置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前 衛  3 0   3 . 5 5  0 . 5 8   . 3 5 3  . 5 5 4  
訓 練 內 容  

後 衛  5 6   3 . 6 3  0 . 5 9    

前 衛  3 0   3 . 6 7  0 . 6 7   . 1 7 3  . 6 7 8  
專 業 能 力  

後 衛  5 6   3 . 7 2  0 . 5 6    

前 衛  3 0   3 . 5 3  0 . 6 1  2 . 5 5 3  . 1 1 4  
領 導 行 為  

後 衛  5 6   3 . 7 5  0 . 6 1    

前 衛  3 0   3 . 6 8  0 . 5 9   . 0 0 4  . 9 4 7  
隊 友 關 係  

後 衛  5 6   3 . 6 9  0 . 6 2    

場 地 與 設 施
前 衛  

後 衛  

3 0  

5 6  

 3 . 4 9  

 3 . 5 9  

0 . 6 1  

0 . 5 6  

 . 6 1 9  

 

. 4 3 4  

 

成 績 表 現  
前 衛  

後 衛  

3 0  

5 6  

 3 . 4 9  

 3 . 6 4  

0 . 6 1  

0 . 5 1  

1 . 4 3 8  

 

. 2 3 4  

 

* p < . 0 5  

五 、 不 同 運 動 年 資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2 0 不 同 運 動 年 資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皆 未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此 與 過 去 研 究 結 果  

並 不 完 全 一 致 ， 例 如 鄭 松 益 （ 2 0 0 1） 研 究 發 現 ， 團 隊 年 資 較  

長 排 球 選 手 對 成 績 表 現 的 滿 意 度 較 高 ， 此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不 一  

致 。 但 在 李 建 平 （ 2 0 0 2） 研 究 發 現 ， 大 專 校 院 不 同 球 齡 網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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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 對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 針 對 此 結 果 ， 研 究 者 認 為 ， 可 能 與 運 動 項 目 有 關 ， 其 中  

以 網 球 項 目 為 研 究 對 象 其 結 果 相 當 一 致 ， 探 究 其 原 因 ， 優 秀  

網 球 選 手 大 部 份 皆 是 從 小 即 開 始 訓 練 ， 很 少 甲 組 選 手 是 進 入  

大 學 後 才 接 受 訓 練 ， 因 此 運 動 年 資 彼 此 相 差 不 大 ， 是 否  

也 因 此 導 致 對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彼 此 間 並 沒 有 明 顯 差 異 ， 值 得  

進 一 歩 加 以 探 討 。  

表 4 - 2 0  不 同 運 動 年 資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運 動 年 資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9 年 以 下  1 2 3 . 4 8 6  0 . 5 2 4  
1 0 - 1 1 年  5 3 3 . 6 0 7  0 . 5 5 7  訓 練 內 容  

 1 2 - 1 4 年  2 1 3 . 7 1 4  0 . 4 8 3  
0 . 7 1 4  . 4 9 3   

9 年 以 下  1 2 3 . 5 0 0  0 . 5 3 3  
1 0 - 1 1 年  5 3 3 . 6 5 1  0 . 5 3 8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1 2 - 1 4 年  2 1 3 . 8 8 1  0 . 6 7 4  

1 . 9 4 7  . 1 4 9   

9 年 以 下  1 2 3 . 3 6 7  0 . 5 3 1  
1 0 - 1 1 年  5 3 3 . 7 1 3  0 . 6 0 2  教 練 領 導  

 1 2 - 1 4 年  2 1 3 . 9 1 4  0 . 5 0 0  
3 . 5 2 6  . 0 3 4 *  3＞ 1

9 年 以 下  1 2 3 . 8 3 3  0 . 6 4 4  
1 0 - 1 1 年  5 3 3 . 6 6 0  0 . 6 0 2  隊 友 關 係  

 1 2 - 1 4 年  2 1 3 . 7 4 6  0 . 4 0 7  
0 . 5 2 6  . 5 9 3   

9 年 以 下  1 2 3 . 4 0 0  0 . 6 2 1  
1 0 - 1 1 年  5 3 3 . 5 3 6  0 . 5 8 9  場 地 設 施  

 1 2 - 1 4 年  2 1 3 . 7 4 3  0 . 4 9 9  
1 . 5 7 6  . 2 1 3   

9 年 以 下  1 2 3 . 2 9 8  0 . 6 8 2  
1 0 - 1 1 年  5 3 3 . 5 6 3  0 . 5 6 7  成 績 表 現  

 1 2 - 1 4 年  2 1 3 . 7 3 5  0 . 4 2 7  
2 . 3 8 1  . 0 9 9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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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不 同 訓 練 天 數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2 1不 同 訓 練 天 數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皆 未 達 p > . 0 5顯 著 差 異 ； 吳 慧 卿 （ 2 0 0 1） 以 大 專

校 院 桌 球 選 手 發 現 不 同 訓 練 天 數 在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上 ，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相 當 支 持 本 研 究 結 果 。 研 究 者 認 為 ， 隨 著 訓

練 時 間 的 增 加 ， 選 手 技 術 及 成 績 表 現 亦 相 對 的 進 步 ， 而 教 練

對 選 手 關 心 程 度 亦 相 對 增 加 ， 因 此 選 手 對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彼  

此 間 差 異 性 就 不 致 太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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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1  不 同 訓 練 天 數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訓 練 天 數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事 後 比 較

2 - 3天  1 0 3 . 8 5  0 . 3 8  2 . 6 7 2   

4 - 5天  訓 練 內 容  

 5天 以 上

3 0

4 6

3 . 7 1  

3 . 4 7  

0 . 6 5  

0 . 5 4  

  

2 - 3天  1 0 3 . 6 5  0 . 5 0  2 . 6 3 8   

4 - 5天  專 業 能 力  

 5天 以 上

3 0

4 6

3 . 9 0  

3 . 5 9  

0 . 4 9  

0 . 6 5  

  

2 - 3天  1 0 3 . 6 4  0 . 4 6  2 . 5 5 7   

4 - 5天  領 導 行 為  

 5天 以 上

3 0

4 6

3 . 8 7  

3 . 5 5  

0 . 5 9  

0 . 6 3  

  

2 - 3天  1 0 3 . 9 4  0 . 5 3  1 . 4 3 5   

4 - 5天  隊 友 關 係  

 5天 以 上

3 0

4 6

3 . 7 3  

3 . 6 0  

0 . 6 3  

0 . 6 0  

  

2 - 3天  

4 - 5天  場 地 與 設 施

 5天 以 上

1 0

3 0

4 6

3 . 6 6  

3 . 6 9  

3 . 4 4  

0 . 3 4  

0 . 6 3  

0 . 5 7  

1 . 8 5 3  

 

 

 

2 - 3天  

4 - 5天  成 績 表 現  

 5天 以 上

1 0

3 0

4 6

3 . 6 8  

3 . 6 8  

3 . 5 0  

0 . 5 5  

0 . 4 6  

0 . 5 9  

1 . 2 0 8   

* p < . 0 5  

七 、 不 同 最 高 成 就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整 體 比 較 與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2 2不 同 最 高 成 就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皆 未 p > . 0 5顯 著 差 異；黃 士 魁（ 2 0 0 0）研 究 發 現 ，

在 不 同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守 備 位 置 與 成 棒 球 齡 的 選 手 在 整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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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在 十 個 層 面 的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成 棒 國 手 經 歷 次 數 越 多 ，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的 程 度 越 高 。

針 對 此 結 果 ， 研 究 者 認 為 ， 因 為 成 就 的 高 低 ， 選 手 技 術 及 成

績 表 現 亦 相 對 的 進 步 ， 而 教 練 對 選 手 關 心 程 度 亦 相 對 增 加 ，  

因 此 選 手 對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彼 此 間 差 異 性 就 不 致 太 大 。  

 表4 - 2 2  不 同 最 高 成 就 在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最 高 成 就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訓 練 內 容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3 . 2 9  
3 . 6 4  
3 . 7 1  
3 . 3 1  

0 . 7 1  
0 . 5 0  
0 . 5 4  
0 . 4 0  

2 . 4 6 3  . 0 6 8  

 

專 業 能 力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3 . 5 0  
3 . 7 1  
3 . 7 6  
3 . 4 2  

0 . 5 8  
0 . 5 9  
0 . 5 7  
0 . 6 0  

1 . 2 6 3  . 2 9 3  

 

教 練 領 導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3 . 8 0  
3 . 7 9  
3 . 7 4  
3 . 4 3  

0 . 5 4  
0 . 5 5  
0 . 6 1  
0 . 5 7  

1 . 1 0 7  . 3 5 1  

 

隊 友 關 係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3 . 6 7  
3 . 8 1  
3 . 6 8  
3 . 6 3  

0 . 4 7  
0 . 5 2  
0 . 6 2  
0 . 4 5  

. 3 4 2  . 7 9 5  

 

場 地 與 設 施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3 . 0 5  
3 . 6 6  
3 . 7 9  
3 . 1 7  

0 . 5 3  
0 . 5 7  
1 . 0 5  
0 . 5 9  

2 . 2 1 0  . 0 9 3  

 

成 績 表 現  

國 際 賽  
全 運 會  
大 專 盃  
縣 運 會  

 4
2 1
4 9
1 2

3 . 8 2  
3 . 5 9  
3 . 6 0  
3 . 3 1  

0 . 6 1  
0 . 4 7  
0 . 6 0  
0 . 5 4  

1 . 1 9 3  . 3 1 8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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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教練領導行為與訓練滿意度之關係  

本 節 旨 在 探 討 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各

變 項 間 之 關 係 ， 本 節 共 分 為 :一 、 知 覺 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相 關 分 析；二、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

三 、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 四 、 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 五 、 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迴 歸 分 析 ； 六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 茲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一 、 知 覺 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相 關 分 析  

由 表 4 - 2 3知 覺 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相 關 分 析 得 知 ， 在

知 覺 與 喜 好 教 練 訓 練 與 領 導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及 團 隊 行 為 各 變 項 皆 呈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r = 0 . 5 0 9，

r = 0 . 5 7 3， r = 0 . 2 9 8， r = 0 . 3 1 1， r = 0 . 5 1 6， ）， 但 在 知 覺 與 喜 好 教

練 民 主 行 為 上 ， 卻 未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關 係 。 此 與 之 前 的 研 究 發

現（ 李 建 平， 2 0 0 2；李 炯 煌， 2 0 0 2）大 致 吻 合。針 對 此 結 果 ，

研 究 者 認 為 ， 選 手 在 知 覺 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彼 此 間 差 異

性 並 不 大 ， 顯 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較 能 讓 選 手 認 同 ， 其 主 要 原 因

可 能 與 從 小 接 受 訓 練 有 關 ， 從 國 、 高 中 一 直 到 大 專 校 院 教 練

其 領 導 模 式 差 異 不 大 ， 因 此 在 進 入 大 學 後 對 教 練 領 導 風 格 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亦 相 當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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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3  知 覺 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C o r r e l a t i o n

（ N = 8 6）  

知 覺 訓

練 與 領

導 行 為  

知 覺  

民 主  

行 為  

知 覺  

專 制  

行 為  

知 覺  

關 懷  

行 為  

知 覺  

獎 勵  

行 為  

知 覺  

團 隊  

行 為  

喜 好  

訓 練 與  

領 導 行 為  

. 5 0 9 * *  . 2 4 5 *  . 2 7 7 * * . 3 3 6 * * . 3 2 5 * *  . 4 1 3 * *

喜 好  

民 主 行 為  

. 3 4 6 * *    . 1 6 3  . 2 6 6 *  . 2 2 1 *  . 2 6 5 *  . 2 7 4 *  

喜 好  

專 制 行 為  

 . 1 7 8  . 1 5 5  . 5 7 3 * * . 0 9 5  . 0 0 6  . 0 1 4  

喜 好  

關 懷 行 為  

. 4 1 2 * *  . 2 8 4 * * . 1 2 5  . 2 9 8 * * . 3 0 4 * *  . 4 0 3 * *

喜 好  

獎 勵 行 為  

 . 1 3 5  . 0 1 4  . 0 3 9  . 1 0 3  . 3 1 1 * *  . 2 0 7  

喜 好  

團 隊 行 為  

. 3 6 0 * *  . 2 1 7 *  . 1 8 3  . 2 4 8 *  . 3 3 2 * *  . 5 1 6 * *

* p < . 0 5  

二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由 表 4 - 2 4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析 得

知，各 變 項 上 皆 達 到 顯 著 相 關。在 知 覺 教 練 訓 練 及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內 容 、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 教 練 領 導 、 隊 友 關 係 、 場 地 與 設

施 及 成 績 表 現 滿 意 度 上 皆 呈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r = 0 . 6 3 5 ，

r = 0 . 5 9 6， r = 0 . 6 2 0， r = 0 . 4 1 4， r = 0 . 5 8 2， r = 0 . 4 6 0）；在 知 覺 教 練

民 主 行 為 與 訓 練 內 容、教 練 專 業 能 力、教 練 領 導、隊 友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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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地 與 設 施 及 成 績 表 現 滿 意 度 上 皆 呈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r = 0 . 5 6 9， r = 0 . 5 8 2， r = 0 . 6 0 7， r = 0 . 4 5 4， r = 0 . 5 5 4， r = 0 . 5 3 5）；

在 知 覺 教 練 關 懷 行 為 與 訓 練 內 容、教 練 專 業 能 力、教 練 領 導 、

隊 友 關 係 、 場 地 與 設 施 及 成 績 表 現 滿 意 度 上 皆 呈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r = 0 . 6 2 5， r = 0 . 6 7 9， r = 0 . 6 6 4， r = 0 . 4 6 9， r = 0 . 5 9 2， r = 0 . 5 4 0）；

在 知 覺 教 練 獎 勵 行 為 與 訓 練 內 容、教 練 專 業 能 力、教 練 領 導 、

隊 友 關 係 、 場 地 與 設 施 及 成 績 表 現 滿 意 度 上 皆 呈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r = 0 . 4 6 4， r = 0 . 5 6 3， r = 0 . 5 4 9， r = 0 . 4 0 5， r = 0 . 4 5 8， r = 0 . 5 9 6）；

在 知 覺 教 練 團 隊 行 為 與 訓 練 內 容、教 練 專 業 能 力、教 練 領 導 、

隊 友 關 係 、 場 地 與 設 施 及 成 績 表 現 滿 意 度 上 皆 呈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r = 0 . 4 7 8， r = 0 . 5 9 1， r = 0 . 5 7 5， r = 0 . 3 7 2， r = 0 . 4 6 0， r = 0 . 4 6 1）；。

此 結 果 顯 示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除 了 專 制 行 為 外 ， 其 餘 各 變

項 得 分 越 高 時，則 對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也 越 高。（ 李 炯 煌，2 0 0 2；

吳 慧 卿 ， 2 0 0 1； 馬 君 萍 、 王 耀 聰 ， 2 0 0 3）。 雖 然 在 本 研 究 中 教

練 使 用 專 制 領 導 行 為 並 未 與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呈 顯 著 相 關 關 係  

， 顯 示 ， 大 專 校 院 教 練 使 用 專 制 領 導 行 為 並 不 強 烈 ， 但 也 顯

現 教 練 專 制 行 為 不 能 提 昇 訓 練 滿 意 度 ， 而 選 手 滿 意 度 會 影 響

成 績 表 現（ 邱 聯 榮 ， 1 9 9 1）， 因 此 為 避 免 影 響 團 隊 績 效 ， 教 練  

應 審 慎 使 用 專 制 領 導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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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4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C o r r e l a t i o n  

（ N = 8 6）  

訓 練  

內 容  

專 業  

能 力  

領 導  

行 為  

隊 友  

關 係  

場 地  

與 設 施  

成 績  

表 現  

知 覺 訓 練  

與 領 導 行 為  
. 6 3 5 * * . 5 9 6 * * . 6 2 0 * * . 4 1 4 * * . 5 8 2 * *  . 4 6 0 * *

知 覺 民 主 行 為  . 5 6 9 * * . 5 8 2 * * . 6 0 7 * * . 4 5 4 * * . 5 5 4 * *  . 5 3 5 * *

知 覺 專 制 行 為  . 1 9 0  - . 0 0 4 . 0 7 3  . 1 5 2  . 1 1 4  . 0 2 5  

知 覺 關 懷 行 為  . 6 2 5 * * . 6 7 9 * * . 6 6 4 * * . 4 6 9 * * . 5 9 2 * *  . 5 4 0 * *

知 覺 獎 勵 行 為  . 4 6 4 * * . 5 6 3 * * . 5 4 9 * * . 4 0 5 * * . 4 5 8 * *  . 5 9 6 * *

知 覺 團 隊 行 為  . 4 7 8 * * . 5 9 1 * * . 5 7 5 * * . 3 7 2 * * . 4 6 0 * *  . 4 6 1 * *

* p < . 0 5  

三 、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由 表 4 - 2 5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得

知 ， 訓 練 與 領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關 懷 行 為 、 獎 勵 行 為 及 團

隊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上 皆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 在 喜 好 教 練 訓 練 及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內 容 、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 教 練 領 導 、 隊 友 關 係

及 場 地 與 設 施 滿 意 度 上 皆 呈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r = 0 . 4 4 4 ，

r = 0 . 2 2 8， r = 0 . 3 0 6， r = 0 . 2 8 7， r = 0 . 3 0 4）； 在 喜 好 教 練 民 主 行 為

與 訓 練 內 容 、 隊 友 關 係 及 場 地 與 設 施 滿 意 度 上 皆 呈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r = 0 . 3 3 5， r = 0 . 2 7 1， r = 0 . 2 5 3）； 在 喜 好 教 練 關 懷 行 為 與

訓 練 內 容 、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 教 練 領 導 、 隊 友 關 係 及 場 地 與 設

施 滿 意 度 上 皆 呈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r = 0 . 4 1 3， r = 0 . 2 5 1， r = 0 . 3 5 6，

r = 0 . 3 1 0， r = 0 . 2 7 1）； 在 喜 好 教 練 獎 勵 行 為 與 訓 練 內 容 、 教 練

領 導 及 隊 友 關 係 滿 意 度 上 皆 呈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r = 0 . 2 5 5，

r = 0 . 2 1 2， r = 0 . 3 5 0）； 在 喜 好 教 練 團 隊 行 為 與 訓 練 內 容 、 教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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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能 力 、 教 練 領 導 及 隊 友 關 係 滿 意 度 上 皆 呈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r = 0 . 2 9 1， r = 0 . 2 1 8， r = 0 . 2 2 3， r = 0 . 2 5 0）。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當

喜 好 教 練 使 用 領 導 行 為 時 ， 則 對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也 越 高 ， 但

對 成 績 表 現 滿 意 度 則 沒 有 明 顯 關 係 ； 但 當 喜 好 教 練 使 用 專 制

領 導 行 為 時 ， 則 無 法 提 昇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 李 炯 煌 （ 2 0 0 2）

以 高 中 手 球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發 現 ， 偏 好 訓 練 與 領 導 和 關 懷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滿 意 度 和 領 導 滿 意 度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而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的 關 係 遠 比 選 手 偏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的 關 係 更 為 密 切 ， 此 論 點 相 當 支 持 本

研 究 結 果 。 另 由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教 練 專 制 領 導 行 為 ， 不 為 選

手 所 喜 好 ， 但 研 究 者 認 為 教 練 專 制 領 導 行 為 雖 然 會 降 低 選 手

訓 練 滿 意 度 ， 然 而 適 度 的 專 制 行 為 則 會 對 團 隊 績 效 有 所 幫 助  

， 因 為 根 據 研 究 者 多 年 帶 隊 經 驗 ， 若 教 練 在 某 些 場 合 不 適 時

使 用 專 制 領 導 行 為，則 會 影 響 團 隊 紀 律，選 手 也 會 變 的 散 漫 ，

進 而 影 響 成 績 表 現 ， 因 此 一 位 成 功 的 教 練 ， 除 了 要 有 優 秀 的

專 業 技 能 外 ， 更 要 有 良 好 且 適 當 的 領 導 行 為 ， 以 免 因 而 影 響  

團 隊 績 效 。  

表 4 - 2 5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C o r r e l a t i o n  
（ N = 8 6）  

訓 練  
內 容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教 練  
領 導  

隊 友  
關 係  

場 地 與

設 施  
成 績  
表 現  

喜 好 訓 練  
與 領 導 行 為  

. 4 4 4 * * . 2 2 8 * . 3 0 6 * * . 2 8 7 * * . 3 0 4 * *  . 1 8 6  

喜 好 民 主 行 為  . 3 3 5 * * . 1 2 1  . 1 3 7  . 2 7 1 * . 2 5 3 *  . 1 9 3  
喜 好 專 制 行 為  . 0 8 2  - . 0 5 8 . 0 0 2  . 0 3 8  . 0 6 2  . 0 2 3  
喜 好 關 懷 行 為  . 4 1 3 * * . 2 5 1 * . 3 5 6 * * . 3 1 0 * * . 2 7 1 *  . 1 2 7  
喜 好 獎 勵 行 為  . 2 5 5 * . 1 6 1  . 2 1 2 * . 3 5 0 * * . 1 6 5  . 2 0 5  
喜 好 團 隊 行 為  . 2 9 1 * * . 2 1 8 * . 2 2 3 * . 2 5 0 * . 1 7 1  . 0 5 3  

* p < . 0 5  



 81

四 、 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由 表 4 - 2 6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得 知 ， 在 知 覺 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達 到 顯 著 正 相 關  

（ r = . 4 0 4），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呈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r = 0 . 6 9 0）； 在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達 到 顯 著 正 相 關 （ r = . 3 3 6）。

由 此 結 果 顯 示 ： 知 覺 教 練 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有 明 顯 的 相 關

關 係 ， 換 言 之 ， 選 手 知 覺 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相 當 一 致 ，

根 據 C h e l l a d u r a i（ 1 9 8 4） 對 於 多 元 領 導 模 式 的 觀 點 ， 選 手 知

覺 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差 距 越 小 ，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及 成 績 表

現 較 佳 ， 有 此 可 顯 現 出 選 手 對 教 練 有 較 佳 的 訓 練 滿 意 度 ； 另

由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當 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愈 高 時 ， 則

會 提 昇 對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 此 與 先 前 的 研 究 發 現 （ 李 建 平 ，

2 0 0 2； 李 炯 煌 ， 2 0 0 2； 吳 慧 卿 ， 2 0 0 1； 馬 君 萍 等 ， 2 0 0 3） 相

當 一 致 。 由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大 專 校 院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確 實 有 相 關 關 係 存 在 ， 因 此 大 專 校 院 教 練 應 多 採 用 正

面 的 領 導 行 為 風 格 ， 盡 量 避 免 展 現 過 多 專 制 式 領 導 行 為 ， 以  

增 加 選 手 滿 意 度 ， 提 昇 團 隊 績 效 。  

表 4 - 2 6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C o r r e l a t i o n  

（ N = 8 6）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滿 意 度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1 . 0 0 0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4 0 4 * *  1 . 0 0 0   

訓 練 滿 意 度  . 6 9 0 * *  . 3 3 6 * *  1 . 0 0 0  

* * p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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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迴 歸 分 析  

由 表 4 - 2 7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迴 歸  

分 析 得 知 ， 決 定 係 數 R ²為 0 . 4 7 9， 顯 示 二 自 變 數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的 解 釋 量 為 4 7 . 9﹪ ， 疏 離 係 數 為 √ 1 - 0 . 4 7 9。 另 外 從 表 4 - 2 8知  

覺 及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迴 歸 分 析 係 數 摘 要 表  

得 知 ，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就 標 準

迴 歸 係 數 正 負 號 ， 進 一 步 瞭 解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並 提 昇 訓 練 滿 意 度 ； 但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則 無 法 有 效 預  

測 訓 練 滿 意 度 。  

表 4 - 2 7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 N = 8 6 )  

模 式  R  R ²  調 整 R ² 估 計 標 準 誤 F值  顯 著 性

1  0 . 6 9 2  0 . 4 7 9  0 . 4 6 7 0 . 3 5 6  3 8 . 2 1 5  . 0 0 0  

註 :自 變 項 為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表 4 - 2 8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迴 歸 分 析 係 數 摘 要 表  

       ( N = 8 6 )  

未 標 準 化 係 數 標 準 化 係 數
模   式  

B  標 準 誤 B e t a  
值  顯 著 性

1常 數 項  1 . 2 5 6  0 . 3 8 8   3 . 2 4 0  . 0 0 2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0 . 5 9 5  0 . 0 7 8  0 . 6 6 2  7 . 6 4 2  . 0 0 0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0 . 0 0 8  0 . 1 0 0  0 . 0 6 9  . 7 9 7  . 4 2 8  

註 :依 變 項 為 訓 練 滿 意 度  



 83

六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由 表 4 - 2 9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中 得 知 ， 僅 有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進 一 歩 就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各 變 項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進 行 探 討 ， 進 入 迴 歸 方 程 式 之 變 項 共 有 二 個 為 關 懷 行 為

及 獎 勵 行 為 ， 其 聯 合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4.5﹪ ， 就 個 別 解 釋 變 異

量 而 言 ， 關 懷 行 為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9.7﹪ ， 而 獎 勵 行 為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8﹪。就 標 準 迴 歸 係 數 正 負 號，進 一 步 瞭 解 大 專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關 懷 及 獎 勵 行 為 能 有 效 的 預 測 ， 並 可 提 昇  

教 練 訓 練 滿 意 度 。  

表 4 - 2 9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 N = 8 6）  

步

驟  

投 入 預

測 變 項  

決 定 係

數 R ²  

增 加 解

釋 量 ∆R ²

B  標 準 迴 歸

係 數

( b e t a )  

F值  P值

1  關 懷  

行 為  

0 . 4 9 7  0 . 4 9 7  0 . 0 0 7 0 . 5 3 3  8 2 . 9 1 9 * *  . 0 0 0

2  獎 勵  

行 為  

0 . 5 4 5  0 . 0 4 8  0 . 0 0 4 0 . 2 7 9  4 9 . 7 6 2 * *  . 0 0 0

 常 數 項  0 . 3 3 0       

* *  p < . 0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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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以 大 專 校 院 軟 式 網 球 甲 組 男 女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透 過 「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量 表 」 為 研 究 工 具 之

調 查 ， 根 據 調 查 所 蒐 集 之 資 料 ， 經 分 析 後 獲 得 以 下 之 結 論 ，  

因 此 ， 本 章 內 容 共 分 為 結 論 與 建 議 等 二 節 。   

第一節   結  論 

    經 由 本 研 究 統 計 分 析 討 論 後 ， 獲 得 以 下 的 結 論 ：  

一 、 選 手 在 知 覺 與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 以 團 隊 行 為 最 高 ，

而 專 制 行 為 最 低 ； 性 別 、 訓 練 天 數 及 最 高 成 就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皆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選 手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 以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最 高 ， 而 場 地 與 設

施 最 低 ； 性 別 及 年 齡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皆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二 者 間 有 明 顯 的 相 關 關 係 。  

四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 以 關 懷 及 獎 勵 行 為 二 個 構 面 能 有  

效 的 預 測 訓 練 滿 意 度 ； 而 喜 好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則 無 法 有 效  

預 測 訓 練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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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  議 

一 、 對 大 專 軟 式 網 球 教 練 之 建 議  

為 避 免 選 手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產 生 認 知 上 的 差 異 ， 教 練 應

針 對 不 同 性 別 及 年 齡 選 手 ， 給 予 不 同 的 訓 練 方 式 及 領 導 行 為  

， 以 增 進 其 自 信 心 及 滿 足 選 手 在 訓 練 時 之 需 求 ， 進 而 提 昇 選

手 對 團 隊 的 向 心 力 及 成 績 表 現 。 而 教 練 適 度 的 關 懷 及 獎 勵 行

為 ， 更 可 有 效 提 昇 訓 練 滿 意 度 ， 因 此 ， 身 為 教 練 應 給 予 選 手

多 一 點 關 懷 及 獎 勵 行 為 ， 讓 選 手 感 覺 到 在 球 隊 中 是 受 到 重 視  

與 關 愛 ， 如 此 對 提 昇 訓 練 滿 意 度 有 相 當 大 的 助 益 。  

二 、 對 校 方 及 相 關 單 位 之 建 議  

    在 網 球 場 地 硬 體 設 備 及 相 關 器 材 設 施 上 不 盡 完 善 ， 對 提  

昇 選 手 成 績 有 相 當 大 的 阻 礙 ， 因 此 ， 應 提 供 更 完 善 之 場 地 及  

設 備 供 選 手 使 用 ， 如 此 ， 方 能 讓 選 手 無 後 顧 之 憂 ， 以 最 佳 的  

狀 況 參 賽 獲 得 最 好 的 成 績 。  

三 、 對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可 針 對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特 性 ， 設 計 出 選 手 其 他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如 ： 團 隊 凝 聚 力 、 組 織 氣 氛 及 選 手 成 績 表 現 等 變 項 ， 以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分 析 加 以 探 討 其 因 果 關 係 ， 並 建 立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等 相 關 變 項 之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 以 作 為 後 續 研 究  

之 參 考 與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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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i v e r s i t y  o f  Vi r g i n i a .  

N u n a l l y ,  M .  L . ( 1 9 7 8 ) . C o n c e p t u a l  a n d  m e t h o d o l o g i c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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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審查同意函  

 教 授         您 好 ：  
      本 人 為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之 研 究 生，目 前
正 著 手 為 碩 士 論 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建 構 專

家 效 度 。 尊 悉   台 端 在 體 育 學 術 領 域 淵 博 的 學 識 與 卓 越 的
成 就 ， 對 此 領 域 的 發 展 貢 獻 卓 越 ， 故 衷 心 的 懇 請 您 能 擔 任

本 研 究 問 卷 之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成 員 ， 針 對 本 研 究 問 卷 之 內 容

予 以 修 改 並 提 出 您 寶 貴 的 意 見 ， 俾 使 本 研 究 得 以 更 加 完 善

。本 問 卷 審 查 過 程 將 花 費 您 2 0 - 3 0 分 鐘。如 蒙 您 同 意 協 助 ，
煩 請 您 將 徵 詢 函 寄 至：雲 林 縣 斗 六 市 育 英 北 街 6 9 號。感 謝
您 的 支 持 與 協 助 。  

           敬 祝    教 棋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所

研  究  生 ： 鄭 淑 貞  
指 導 教 授：趙 榮 瑞 教 授  敬 上
  

□ 是 ， 本 人 願 意 擔 任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成 員 。  

□ 否 ， 本 人 無 法 擔 任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成 員 。  
姓     名 ：              
服 務 單 位 ：              
系 所 名 稱 ：              
職     稱 ：              
通 訊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H）               （ O）  
E - m a i l：                           傳 真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6 4 0 雲 林 縣 斗 六 市 竹 圍 路 1 1 0 之 5 號  

E - m a i l： s h u c h e n 9 6 @ y a h o o . c o m . t w  

電 話 ： 0 9 3 3 - 5 6 7 3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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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量表專家內容效度審查結果評估表  

請 將 你 對 本 研 究 量 表 （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 審 查 的 結 果 、 建

議 無 法 直 接 在 量 表 上 作 修 改 的 部 分 填 寫 於 本 表 中 。 謝 謝 。  

一 、 需 要 修 改 、 刪 除 的 題 目 （ 請 標 示 題 號 ） ？  

 

二 、 需 要 增 加 的 題 目 ？  

 

三 、 填 答 提 示 是 否 清 晰 明 瞭 、 易 於 瞭 解 ？  

 

四 、 題 目 之 用 字 遣 詞 是 否 適 當 ？ 語 意 是 否 通 順 、 易 於 瞭 解 ？

 

五 、 需 花 費 你 多 少 時 間 得 以 完 成 本 量 表 的 填 答 ？  

 

六 、 您 對 本 研 究 量 表 的 整 體 評 估 與 建 議 ？  

 

                           審 查 者 簽 名 ：              

 

※ 煩 請 於  月  日 前 以 傳 真 或 郵 寄 回 覆 此 函 ， 謝 謝 您 的 合 作 。  

研 究 生 ： 鄭 淑 貞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雲 林 縣 斗 六 市 竹 圍 路 1 1 0 之 5 號  

電 話 ：（ 0 5） 5 5 1 9 3 5 8； 傳 真 ：（ 0 5） 5 3 2 9 6 1 7  

E - m a i l： s h u c h e n 9 6 @ y a h o o . c o m . 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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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運動教練領導行為量表（預試問卷）  

  

 

 

 

 

 
 
 

 
第一部分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1 .性 別 ： □ 男   □ 女 
2 .年 齡 ： □  1 9 歲 以 下 □  1 9 - 2 1 歲 □  2 2 - 2 4 歲 □  2 5 歲 以 上  
3 .進 攻 位 置 ： □ 前 衛  □  後 衛 
4 .請 問 您 參 加 該 項 運 動 訓 練 的 球 齡 是 ：  
□ 9 年 以 下  □ 9 - 1 1 年  □ 1 2 - 1 4 年  □ 1 5 年 以 上 。  

5 .請 問 您 每 週 練 習 的 天 數 ：  
□ 2 天 以 下  □ 2 - 3 天  □ 4- 5 天  □ 5 天 以 上 。  

6 .最 高 成 就 ： □ 國 際 賽  □ 全 運 會  □ 大 專 杯  □  縣 運 會 
 
第 二 部 分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親 愛 的 運 動 選 手 ： 您 好  
首 先 感 謝 您 提 供 寶 貴 的 意 見。本 問 卷 之 目 的 在 了 解 目 前

軟 式 網 球 運 動 選 手，所 知 覺 及 喜 好 的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 本 問 卷 採【 不 記 名 方 式 】填 答 ， 請 依 照 問 卷 各 部
分 的 【 填 答 說 明 】 及 您 【 事 實 情 況 】 詳 實 填 答 ， 您 所 填 答 的
資 料 僅 供 學 術 之 用，關 於 您 個 人 的 看 法 作 答，研 究 者 絕 對 保
密 。 本 問 卷 分 為 三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為 選 手 基 本 資 料 ； 第 二 部
份 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問 卷 調 查 表；第 三 部 份 為 選 手 訓 練 滿 意 度
問 卷 調 查 表 ， 基 於 準 確 性 之 考 量 ， 請 務 必 【 自 行 填 答 】， 再
次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  
敬 祝   健 康 快 樂       成 績 進 步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研  究  生 ： 鄭 淑 貞  

指 導 教 授 ： 趙 榮 瑞    教 授   敬 上  

【 填 答 說 明 】  
以 下 的 問 題 係 描 述 您 所 知 覺 與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每 個

問 題 有 五 個 選 擇 ：  
5 .總 是 ； 4 .經 常 ； 3 .偶 而 ； 2 .很 少 ； 1 .不 曾 。  
請 表 明 您 對 每 一 個 題 目 敘 述 之 看 法，並 圈 選 一 個 正 確 的 答 案 。
例 如 ：  
我 的 教 練 會 修 正 選 手 錯 誤 的 動 作 。 5     3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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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教 練 會 ：  總
是
經
常
偶
而
很
少
不
曾

1  修 正 選 手 錯 誤 的 動 作 。  5  4  3 2 1
2  個 別 指 導 選 手 的 運 動 技 能 。  5  4  3 2 1
3  解 釋 運 動 的 技 巧 與 方 法 。  5  4  3 2 1
4  強 調 場 地 的 安 全 措 施 。  5  4  3 2 1
5  強 調 重 要 技 巧 的 熟 練 。  5  4  3 2 1
6  以 每 位 選 手 技 巧 為 基 礎 來 建 立 一 個 團 隊 特 色 。  5  4  3 2 1
7  用 心 監 督 選 手 每 日 的 練 習 。  5  4  3 2 1
8  為 練 習 計 劃 設 計 一 個 主 要 的 圖 表 。  5  4  3 2 1
9  提 供 最 新 的 訓 練 設 備 。  5  4  3 2 1

1 0  指 導 選 手 如 何 精 通 基 本 原 理 和 能 力 發 揮 到 極 限。 5  4  3 2 1
11  釐 清 訓 練 的 優 先 實 行 順 序 。  5  4  3 2 1
1 2  擁 有 運 動 的 專 業 知 識 。  5  4  3 2 1
1 3  在 訓 練 前 預 作 規 畫 。  5  4  3 2 1
1 4  在 訓 練 時 詢 問 選 手 的 意 見 。  5  4  3 2 1
1 5  讓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依 自 己 的 方 式 實 行 。  5  4  3 2 1
1 6  讓 選 手 做 賽 前 自 我 評 估 。  5  4  3 2 1
1 7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  5  4  3 2 1
1 8  傾 聽 選 手 的 想 法 並 調 整 教 練 本 身 的 行 為 。  5  4  3 2 1
1 9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與 做 法 從 不 做 任 何 的 解 釋 。  5  4  3 2 1
2 0  拒 絕 妥 協 在 訓 練 上 。  5  4  3 2 1
2 1  對 處 理 球 隊 事 務 都 沒 有 商 量 的 餘 地 。  5  4  3 2 1
2 2  不 在 乎 選 手 的 害 怕 和 不 滿 。  5  4  3 2 1
2 3  會 對 選 手 保 持 冷 淡 疏 遠 的 態 度 。  5  4  3 2 1
2 4  不 喜 歡 選 手 的 建 議 和 意 見 。  5  4  3 2 1
2 5  幫 助 選 手 解 決 個 人 的 問 題 。  5  4  3 2 1
2 6  重 視 每 位 選 手 個 人 的 福 利 。  5  4  3 2 1
2 7  關 注 選 手 的 個 人 健 康 。  5  4  3 2 1
2 8  與 選 手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5  4  3 2 1
2 9  對 選 手 的 嗜 好 表 現 興 趣 。  5  4  3 2 1
3 0  關 心 選 手 正 在 參 與 的 賽 事 。  5  4  3 2 1
3 1  促 使 我 有 意 願 更 加 努 力 。  5  4  3 2 1
3 2  在 他 人 面 前 稱 讚 選 手 好 的 表 現 。  5  4  3 2 1
3 3  在 選 手 表 現 優 良 時 表 示 欣 賞 之 意 。  5  4  3 2 1
3 4  在 比 賽 後 檢 討 得 失 獎 勵 選 手 。  5  4  3 2 1
3 5  適 時 嘉 獎 傑 出 表 現 的 選 手 。  5  4  3 2 1
3 6  強 調 好 團 隊 的 結 合 。  5  4  3 2 1
3 7  鼓 勵 團 隊 的 合 作 。  5  4  3 2 1
3 8  塑 造 整 個 團 隊 的 形 象 。  5  4  3 2 1
3 9  鼓 勵 團 隊 選 手 中 積 極 互 動 。  5  4  3 2 1
4 0  讓 選 手 感 到 他 們 以 這 個 團 隊 為 榮 。  5  4  3 2 1
4 1  強 調 在 比 賽 中 所 有 成 員 的 重 要 性 。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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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希 望 我 的 教 練 能 夠 ：  總
是
經
常
偶
而
很
少
不
曾

1  修 正 選 手 錯 誤 的 動 作 。  5  4  3  2 1
2  個 別 指 導 選 手 的 運 動 技 能 。  5  4  3  2 1
3  解 釋 運 動 的 技 巧 與 方 法 。  5  4  3  2 1
4  強 調 場 地 的 安 全 措 施 。  5  4  3  2 1
5  強 調 重 要 技 巧 的 熟 練 。  5  4  3  2 1
6  以 每 位 選 手 技 巧 為 基 礎 來 建 立 一 個 團 隊 特 色 。  5  4  3  2 1
7  用 心 監 督 選 手 每 日 的 練 習 。  5  4  3  2 1
8  為 練 習 計 劃 設 計 一 個 主 要 的 圖 表 。  5  4  3  2 1
9  提 供 最 新 的 訓 練 設 備 。  5  4  3  2 1

1 0  指 導 選 手 如 何 精 通 基 本 原 理 和 能 力 發 揮 到 極 限 。  5  4  3  2 1
11  釐 清 訓 練 的 優 先 實 行 順 序 。  5  4  3  2 1
1 2  擁 有 運 動 的 專 業 知 識 。  5  4  3  2 1
1 3  在 訓 練 前 預 作 規 畫 。  5  4  3  2 1
1 4  在 訓 練 時 詢 問 選 手 的 意 見 。  5  4  3  2 1
1 5  讓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依 自 己 的 方 式 實 行 。  5  4  3  2 1
1 6  讓 選 手 做 賽 前 自 我 評 估 。  5  4  3  2 1
1 7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  5  4  3  2 1
1 8  傾 聽 選 手 的 想 法 並 調 整 教 練 本 身 的 行 為 。  5  4  3  2 1
1 9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與 做 法 從 不 做 任 何 的 解 釋 。  5  4  3  2 1
2 0  拒 絕 妥 協 在 訓 練 上 。  5  4  3  2 1
2 1  對 處 理 球 隊 事 務 都 沒 有 商 量 的 餘 地 。  5  4  3  2 1
2 2  不 在 乎 選 手 的 害 怕 和 不 滿 。  5  4  3  2 1
2 3  會 對 選 手 保 持 冷 淡 疏 遠 的 態 度 。  5  4  3  2 1
2 4  不 喜 歡 選 手 的 建 議 和 意 見 。  5  4  3  2 1
2 5  幫 助 選 手 解 決 個 人 的 問 題 。  5  4  3  2 1
2 6  重 視 每 位 選 手 個 人 的 福 利 。  5  4  3  2 1
2 7  關 注 選 手 的 個 人 健 康 。  5  4  3  2 1
2 8  與 選 手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5  4  3  2 1
2 9  對 選 手 的 嗜 好 表 現 興 趣 。  5  4  3  2 1
3 0  關 心 選 手 正 在 參 與 的 賽 事 。  5  4  3  2 1
3 1  促 使 我 有 意 願 更 加 努 力 。  5  4  3  2 1
3 2  在 他 人 面 前 稱 讚 選 手 好 的 表 現 。  5  4  3  2 1
3 3  在 選 手 表 現 優 良 時 表 示 欣 賞 之 意 。  5  4  3  2 1
3 4  在 比 賽 後 檢 討 得 失 獎 勵 選 手 。  5  4  3  2 1
3 5  適 時 嘉 獎 傑 出 表 現 的 選 手 。  5  4  3  2 1
3 6  強 調 好 團 隊 的 結 合 。  5  4  3  2 1
3 7  鼓 勵 團 隊 的 合 作 。  5  4  3  2 1
3 8  塑 造 整 個 團 隊 的 形 象 。  5  4  3  2 1
3 9  鼓 勵 團 隊 選 手 中 積 極 互 動 。  5  4  3  2 1
4 0  讓 選 手 感 到 他 們 以 這 個 團 隊 為 榮 。  5  4  3  2 1
4 1  強 調 在 比 賽 中 所 有 成 員 的 重 要 性 。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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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訓練滿意度量表  

本 部 分 描 述 了 目 前 您 對 所 屬 球 隊 訓 練 滿 意 度 的 情 形 ， 每
個 問 題 有 五 個 選 擇 ：  
5 .非 常 滿 意 ； 4 .滿 意 ； 3 .普 通 ； 2 .不 滿 意 ； 1 .非 常 不 滿 意 ， 請
表 明 您 對 每 一 個 題 目 敘 述 之 看 法 ， 並 圈 選 一 個 正 確 的 答 案 。
例 如 ：  
教 練 在 戰 術 訓 練 方 面 。 5      3   2   1  (滿 意 )  

問卷已填寫完畢，辛苦了！感謝您的填答與協助！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  教 練 在 戰 術 訓 練 方 面 。  5  4  3  2 1
2  教 練 在 技 術 訓 練 方 面 。  5  4  3  2 1
3  教 練 在 心 智 訓 練 方 面 。  5  4  3  2 1
4  教 練 在 體 能 訓 練 方 面 。  5  4  3  2 1
5  教 練 對 於 訓 練 時 間 的 安 排 與 規 劃 。  5  4  3  2 1
6  正 式 比 賽 前 ， 對 於 訓 練 比 賽 次 數 。  5  4  3  2 1
7  教 練 的 領 導 能 力 （ 專 業 素 養 、 個 人 資 歷 ）。  5  4  3  2 1
8  教 練 在 比 賽 中，對 球 員 的 出 場 順 序（ 排 點 ）。 5  4  3  2 1
9  教 練 的 訓 練 指 導 能 力 。  5  4  3  2 1

1 0  教 練 對 比 賽 中 ， 戰 術 的 運 用 。  5  4  3  2 1
11  教 練 鼓 勵 隊 友 的 方 式 。  5  4  3  2 1
1 2  教 練 賞 罰 分 明 的 態 度 。  5  4  3  2 1
1 3  教 練 對 球 員 關 心 的 程 度 。  5  4  3  2 1
1 4  教 練 參 與 團 隊 活 動 的 熱 心 程 度 。  5  4  3  2 1
1 5  教 練 管 理 球 隊 事 務 的 方 式 。  5  4  3  2 1
1 6  隊 友 的 相 處 情 形 。  5  4  3  2 1
1 7  隊 友 彼 此 對 訓 練 方 式 溝 通 。  5  4  3  2 1
1 8  隊 友 彼 此 相 處 的 和 諧 度 。  5  4  3  2 1
1 9  隊 友 給 予 的 協 助 。  5  4  3  2 1
2 0  隊 友 間 互 相 激 勵 的 情 形 。  5  4  3  2 1
2 1  隊 友 間 互 相 尊 重 的 情 形 。  5  4  3  2 1
2 2  學 校 提 供 訓 練 場 地 的 品 質 。  5  4  3  2 1
2 3  學 校 提 供 訓 練 器 材 及 設 備 的 量 。  5  4  3  2 1
2 4  學 校 提 供 科 學 儀 器 以 提 升 選 手 技 術 。  5  4  3  2 1
2 5  學 校 在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與 治 療 的 設 備 。  5  4  3  2 1
2 6  學 校 提 供 訓 練 場 地 的 安 全 性 。  5  4  3  2 1
2 7  對 個 人 所 表 現 出 最 好 的 成 績 。  5  4  3  2 1
2 8  對 團 隊 所 表 現 出 最 好 的 成 績 。  5  4  3  2 1
2 9  自 己 的 球 技 被 隊 友 肯 定 的 程 度 。  5  4  3  2 1
3 0  進 入 大 學 後 對 自 己 球 技 進 步 的 情 形 。  5  4  3  2 1
3 1  自 己 （ 單 打 ） 在 戰 術 運 用 方 面 。  5  4  3  2 1
3 2  團 隊 （ 雙 打 ） 在 戰 術 運 用 方 面 。  5  4  3  2 1
3 3  自 己 的 球 技 教 練 肯 定 的 程 度 。 5  4  3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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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運動教練領導行為量表（正式問卷）  

  

 

 

 

 

 
 
 

 

 
第一部分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1 .性 別 ： □ 男   □ 女 
2 .年 齡 ： □  1 9 歲 以 下 □  1 9 - 2 1 歲 □  2 2 - 2 4 歲 □  2 5 歲 以 上  
3 .進 攻 位 置 ： □ 前 衛  □  後 衛 
4 .請 問 您 參 加 該 項 運 動 訓 練 的 球 齡 是 ：  
□ 9 年 以 下  □ 9 - 1 1 年  □ 1 2 - 1 4 年  □ 1 5 年 以 上 。  

5 .請 問 您 每 週 練 習 的 天 數 ：  
□ 2 天 以 下  □ 2 - 3 天  □ 4- 5 天  □ 5 天 以 上 。  

6 .最 高 成 就 ： □ 國 際 賽  □ 全 運 會  □ 大 專 杯  □  縣 運 會 
 
第 二 部 分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親 愛 的 運 動 選 手 ： 您 好  
首 先 感 謝 您 提 供 寶 貴 的 意 見。本 問 卷 之 目 的 在 了 解 目 前

軟 式 網 球 運 動 選 手，所 知 覺 及 喜 好 的 運 動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 本 問 卷 採【 不 記 名 方 式 】填 答 ， 請 依 照 問 卷 各 部
分 的 【 填 答 說 明 】 及 您 【 事 實 情 況 】 詳 實 填 答 ， 您 所 填 答 的
資 料 僅 供 學 術 之 用，關 於 您 個 人 的 看 法 作 答，研 究 者 絕 對 保
密 。 本 問 卷 分 為 三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為 選 手 基 本 資 料 ； 第 二 部
份 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問 卷 調 查 表；第 三 部 份 為 選 手 訓 練 滿 意 度
問 卷 調 查 表 ， 基 於 準 確 性 之 考 量 ， 請 務 必 【 自 行 填 答 】， 再
次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  
敬 祝   健 康 快 樂       成 績 進 步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研  究  生 ： 鄭 淑 貞  

指 導 教 授 ： 趙 榮 瑞    教 授   敬 上  

【 填 答 說 明 】  
以 下 的 問 題 係 描 述 您 所 知 覺 與 喜 好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每 個 問 題 有 五 個 選 擇 ：  
5 .總 是 ； 4 .經 常 ； 3 .偶 而 ； 2 .很 少 ； 1 .不 曾 。  
請 表 明 您 對 每 一 個 題 目 敘 述 之 看 法 ， 並 圈 選 一 個 正 確 的 答
案 。 例 如 ：  
我 的 教 練 會 修 正 選 手 錯 誤 的 動 作 。 5     3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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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練會：  總
是
經
常
偶
而
很
少
不
曾

1  修 正 選 手 錯 誤 的 動 作 。  5  4  3  2 1
2  個 別 指 導 選 手 的 運 動 技 能 。  5  4  3  2 1
3  解 釋 運 動 的 技 巧 與 方 法 。  5  4  3  2 1
4  強 調 場 地 的 安 全 措 施 。  5  4  3  2 1
5  強 調 重 要 技 巧 的 熟 練 。  5  4  3  2 1
6  以 每 位 選 手 技 巧 為 基 礎 來 建 立 一 個 團 隊 特 色 。  5  4  3  2 1
7  用 心 監 督 選 手 每 日 的 練 習 。  5  4  3  2 1
8  為 練 習 計 劃 設 計 一 個 主 要 的 圖 表 。  5  4  3  2 1
9  提 供 最 新 的 訓 練 設 備 。  5  4  3  2 1

1 0  指 導 選 手 如 何 精 通 基 本 原 理 和 能 力 發 揮 到 極 限  5  4  3  2 1
11  釐 清 訓 練 的 優 先 實 行 順 序 。  5  4  3  2 1
1 2  擁 有 運 動 的 專 業 知 識 。  5  4  3  2 1
1 3  在 訓 練 前 預 作 規 畫 。  5  4  3  2 1
1 4  在 訓 練 時 詢 問 選 手 的 意 見 。  5  4  3  2 1
1 5  讓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依 自 己 的 方 式 實 行 。  5  4  3  2 1
1 6  讓 選 手 做 賽 前 自 我 評 估 。  5  4  3  2 1
1 7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  5  4  3  2 1
1 8  傾 聽 選 手 的 想 法 並 調 整 教 練 本 身 的 行 為 。  5  4  3  2 1
1 9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與 做 法 從 不 做 任 何 的 解 釋 。  5  4  3  2 1
2 0  拒 絕 妥 協 在 訓 練 上 。  5  4  3  2 1
2 1  對 處 理 球 隊 事 務 都 沒 有 商 量 的 餘 地 。  5  4  3  2 1
2 2  會 對 選 手 保 持 冷 淡 疏 遠 的 態 度 。  5  4  3  2 1
2 3  幫 助 選 手 解 決 個 人 的 問 題 。  5  4  3  2 1
2 4  重 視 每 位 選 手 個 人 的 福 利 。  5  4  3  2 1
2 5  關 注 選 手 的 個 人 健 康 。  5  4  3  2 1
2 6  與 選 手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5  4  3  2 1
2 7  對 選 手 的 嗜 好 表 現 興 趣 。  5  4  3  2 1
2 8  關 心 選 手 正 在 參 與 的 賽 事 。  5  4  3  2 1
2 9  促 使 我 有 意 願 更 加 努 力 。  5  4  3  2 1
3 0  在 他 人 面 前 稱 讚 選 手 好 的 表 現 。  5  4  3  2 1
3 1  在 選 手 表 現 優 良 時 表 示 欣 賞 之 意 。  5  4  3  2 1
3 2  在 比 賽 後 檢 討 得 失 獎 勵 選 手 。  5  4  3  2 1
3 3  適 時 嘉 獎 傑 出 表 現 的 選 手 。  5  4  3  2 1
3 4  強 調 好 團 隊 的 結 合 。  5  4  3  2 1
3 5  鼓 勵 團 隊 的 合 作 。  5  4  3  2 1
3 6  塑 造 整 個 團 隊 的 形 象 。  5  4  3  2 1
3 7  鼓 勵 團 隊 選 手 中 積 極 互 動 。  5  4  3  2 1
3 8  讓 選 手 感 到 他 們 以 這 個 團 隊 為 榮 。  5  4  3  2 1
3 9  強 調 在 比 賽 中 所 有 成 員 的 重 要 性 。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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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的教練能夠：  總
是
經
常
偶
而
很
少
不
曾

1  修 正 選 手 錯 誤 的 動 作 。  5  4  3  2 1
2  個 別 指 導 選 手 的 運 動 技 能 。  5  4  3  2 1
3  解 釋 運 動 的 技 巧 與 方 法 。  5  4  3  2 1
4  強 調 場 地 的 安 全 措 施 。  5  4  3  2 1
5  強 調 重 要 技 巧 的 熟 練 。  5  4  3  2 1
6  以 每 位 選 手 技 巧 為 基 礎 來 建 立 一 個 團 隊 特 色 。  5  4  3  2 1
7  用 心 監 督 選 手 每 日 的 練 習 。  5  4  3  2 1
8  為 練 習 計 劃 設 計 一 個 主 要 的 圖 表 。  5  4  3  2 1
9  提 供 最 新 的 訓 練 設 備 。  5  4  3  2 1

1 0  指 導 選 手 如 何 精 通 基 本 原 理 和 能 力 發 揮 到 極 限  5  4  3  2 1
11  釐 清 訓 練 的 優 先 實 行 順 序 。  5  4  3  2 1
1 2  擁 有 運 動 的 專 業 知 識 。  5  4  3  2 1
1 3  在 訓 練 前 預 作 規 畫 。  5  4  3  2 1
1 4  在 訓 練 時 詢 問 選 手 的 意 見 。  5  4  3  2 1
1 5  讓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依 自 己 的 方 式 實 行 。  5  4  3  2 1
1 6  讓 選 手 做 賽 前 自 我 評 估 。  5  4  3  2 1
1 7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  5  4  3  2 1
1 8  傾 聽 選 手 的 想 法 並 調 整 教 練 本 身 的 行 為 。  5  4  3  2 1
1 9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與 做 法 從 不 做 任 何 的 解 釋 。  5  4  3  2 1
2 0  拒 絕 妥 協 在 訓 練 上 。  5  4  3  2 1
2 1  對 處 理 球 隊 事 務 都 沒 有 商 量 的 餘 地 。  5  4  3  2 1
2 2  會 對 選 手 保 持 冷 淡 疏 遠 的 態 度 。  5  4  3  2 1
2 3  幫 助 選 手 解 決 個 人 的 問 題 。  5  4  3  2 1
2 4  重 視 每 位 選 手 個 人 的 福 利 。  5  4  3  2 1
2 5  關 注 選 手 的 個 人 健 康 。  5  4  3  2 1
2 6  與 選 手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5  4  3  2 1
2 7  對 選 手 的 嗜 好 表 現 興 趣 。  5  4  3  2 1
2 8  關 心 選 手 正 在 參 與 的 賽 事 。  5  4  3  2 1
2 9  促 使 我 有 意 願 更 加 努 力 。  5  4  3  2 1
3 0  在 他 人 面 前 稱 讚 選 手 好 的 表 現 。  5  4  3  2 1
3 1  在 選 手 表 現 優 良 時 表 示 欣 賞 之 意 。  5  4  3  2 1
3 2  在 比 賽 後 檢 討 得 失 獎 勵 選 手 。  5  4  3  2 1
3 3  適 時 嘉 獎 傑 出 表 現 的 選 手 。  5  4  3  2 1
3 4  強 調 好 團 隊 的 結 合 。  5  4  3  2 1
3 5  鼓 勵 團 隊 的 合 作 。  5  4  3  2 1
3 6  塑 造 整 個 團 隊 的 形 象 。  5  4  3  2 1
3 7  鼓 勵 團 隊 選 手 中 積 極 互 動 。  5  4  3  2 1
3 8  讓 選 手 感 到 他 們 以 這 個 團 隊 為 榮 。  5  4  3  2 1
3 9  強 調 在 比 賽 中 所 有 成 員 的 重 要 性 。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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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訓練滿意度量表  

本 部 分 描 述 了 目 前 您 對 所 屬 球 隊 訓 練 滿 意 度 的 情 形 ， 每
個 問 題 有 五 個 選 擇 ：  
5 .非 常 滿 意 ； 4 .滿 意 ； 3 .普 通 ； 2 .不 滿 意 ； 1 .非 常 不 滿 意 ， 請
表 明 您 對 每 一 個 題 目 敘 述 之 看 法 ， 並 圈 選 一 個 正 確 的 答 案 。
例 如 ：  
教 練 在 戰 術 訓 練 方 面 。 5       3   2   1  (滿 意 )  

 
問卷已填寫完畢，辛苦了！感謝您的填答與協助！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  教 練 在 戰 術 訓 練 方 面 。  5  4  3  2 1
2  教 練 在 技 術 訓 練 方 面 。  5  4  3  2 1
3  教 練 在 心 智 訓 練 方 面 。  5  4  3  2 1
4  教 練 在 體 能 訓 練 方 面 。  5  4  3  2 1
5  教 練 對 於 訓 練 時 間 的 安 排 與 規 劃 。  5  4  3  2 1
6  正 式 比 賽 前 ， 對 於 訓 練 比 賽 次 數 。  5  4  3  2 1
7  教 練 的 領 導 能 力 （ 專 業 素 養 、 個 人 資 歷 ）。  5  4  3  2 1
8  教 練 在 比 賽 中，對 球 員 的 出 場 順 序（ 排 點 ）。 5  4  3  2 1
9  教 練 的 訓 練 指 導 能 力 。  5  4  3  2 1

1 0  教 練 對 比 賽 中 ， 戰 術 的 運 用 。  5  4  3  2 1
11  教 練 鼓 勵 隊 友 的 方 式 。  5  4  3  2 1
1 2  教 練 賞 罰 分 明 的 態 度 。  5  4  3  2 1
1 3  教 練 對 球 員 關 心 的 程 度 。  5  4  3  2 1
1 4  教 練 參 與 團 隊 活 動 的 熱 心 程 度 。  5  4  3  2 1
1 5  教 練 管 理 球 隊 事 務 的 方 式 。  5  4  3  2 1
1 6  隊 友 的 相 處 情 形 。  5  4  3  2 1
1 7  隊 友 彼 此 對 訓 練 方 式 溝 通 。  5  4  3  2 1
1 8  隊 友 給 予 的 協 助 。  5  4  3  2 1
1 9  隊 友 間 互 相 激 勵 的 情 形 。  5  4  3  2 1
2 0  隊 友 間 互 相 尊 重 的 情 形 。  5  4  3  2 1
2 1  學 校 提 供 訓 練 場 地 的 品 質 。  5  4  3  2 1
2 2  學 校 提 供 訓 練 器 材 及 設 備 的 量 。  5  4  3  2 1
2 3  學 校 提 供 科 學 儀 器 以 提 升 選 手 技 術 。  5  4  3  2 1
2 4  學 校 在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與 治 療 的 設 備 。  5  4  3  2 1
2 5  學 校 提 供 訓 練 場 地 的 安 全 性 。  5  4  3  2 1
2 6  對 個 人 所 表 現 出 最 好 的 成 績 。  5  4  3  2 1
2 7  對 團 隊 所 表 現 出 最 好 的 成 績 。  5  4  3  2 1
2 8  自 己 的 球 技 被 隊 友 肯 定 的 程 度 。  5  4  3  2 1
2 9  自 己 （ 單 打 ） 在 戰 術 運 用 方 面 。  5  4  3  2 1
3 0  團 隊 （ 雙 打 ） 在 戰 術 運 用 方 面 。  5  4  3  2 1
3 1  自 己 的 球 技 教 練 肯 定 的 程 度 。 5  4  3  2 1

4


